LA ES AT 2
113# & %7 F % 425

FNIE A P FTRER
AR 2 wpaEE g Aa P
T RNITEA L AR
3 4 REFRRFF LS
/i‘: ?\TJ“ = A ,£ ,ﬁl:__‘j%_"

pa B —
A + OBRFTLEEER
= fe
F NI A RN B REE

ErK-;Fiﬂ TIEEF

it N R TP

FERIEA A EE
FAF ARG RS ABRELTAFEET S At A FLY
J

E20 0P 2 PnEh s & HiddeT

a <

- A ARG NP A LB BRG0P R
Lt kA A4 R3,905,095~ 0 2 g ARI13#EL? 28p 42 >
BPRFEp o BFEJFE A0 E 2L .

F
S AL PRFTLA L EL BRI F T I LD REF S
MR A7T4%3,905,095% » 2 MR F TR A L EAL LA
1357 28p ~4k2 551423 T2 7 p AREI13#87
Az B F R > RFEJIFFALSFE 2L
SEC AR doik S E - A BB B AR

i

%— 7



=

I=q

o

E%]P\ é’u%:\'f‘fié"&i& °
B A2 JFEE o
HE A rd R AF LHBET AT Y RA

4 -
rAEAE - s FEG 'FJ’»“‘L(” ° 'g—;?)i“ LR i

3, 905, 09

TFz2d

A2 R X

MEFE LRGN (THFE P ) AN T @R P
DH o P ERNEFTRZ F3I80E LA 0 FlMt ik R A
2 B d B-@dikan s 2k

) 4 i&?wﬁ“?ﬂzﬁ<fﬁiﬁzﬁ)nﬁﬁ

Fo AR PLMHEY TH IR, 2d fa‘z,ﬁ% PR E
ALK T (THAEEFEIR) cRARFTL S L ERL
BmEad (TERELT s L7 s MRFTrEg>EF
SR A FEERLSE RS o KRk 2
PR LA E A0 2y
Kod ZE o ddgikp AEI0TL108E TR 2 R4 0 2
AEFTELARFEETRMFL  RIXMRFRHEEE LY f‘ifl
FEW (TR) 1,700~ o @ 111292 1p 10pF3F >
AT BN SHEMER - KAE KX

W
=
==

i

a0 (T ) B MR &?w
F(THEaEER)  EF P8 G Fadf § £
BB R A HKIbA ~ S Tﬁﬁﬁﬁ%ﬂzifrfﬁwﬁf iz

g

R
SR 1\@ o .

I

|+

ﬁ"

N G AF LAY LGF CRALGT) o by
L4 RApLULEY 5piEs o g i%%fVif%M
I MRS FIEE A RIRAE > £ A 111E90 1Pzl
13230 810 £ £ 5105 7 B > t6 7P eh 5 ek o 3



FRUEZ i1 5o AL Bl 51 hE Fp g * A 241,
1297~ ~ 1 A4 710,600~ 2 £ st 48 H1,413,400~ > &3+
2,365,129~ o 2 AL F 2 F A GFRAGIE AL
Biwﬁﬁ%diﬁﬁ‘ DR AR AR Y 1R - K
FRrFARTVREATEEXFEL LT R >k PR
ii—wkwﬁﬁg(Tf’“ FOEHRE) 112l s A%
Eg A (aEielE S (Tfp% FPHCRRD) F 1T %19 %
RESBFELE 2L 2 (THERLZZ) 560519 - 527
¥ 4ﬁ‘%%ﬁi%ifﬁ%%$ﬁﬁf:i%fb
2 ? 7H)%0£‘§H%%?£45£F R kTE 2
<§ £3+5,305,267~ ~ FFda 4 B4R, 896, 034~ » e
%5"i€;x?'3807v ‘$%Z€E§$w4%600 000~ » &£3+8,512, 281
2 f 3 ’@%féa%f%' piEo © mpﬁnpww&uﬁ?** 25 iE
L G143t B AR5, 107,368~ > @ A dRAE T B K 5
~m‘@ﬁ»pﬁ €L 3io§@§§gﬁg<fﬁ
FAZE) FOOEFTIL34K ~ %620 %1~ 298 ~ %6312 1%
1~$€~%$é%@m;%hﬁ‘¥l%#f€%wﬁﬁ&ém
#@ﬁﬁw?)¥8%;“lﬁ XiEF 18415 %1~ 278 ~ %18
5n ¥ 1931EF 1 ~ F195EFRIBERT > K i A
2R A SR BIUYNBﬂJ’igAgﬁﬁdiﬁwailg
AT R L REFES b2 1A o (CRR AR
F/ET.E.?'FAJLW °
WL F s KB & s Uk F (T AR & 234 0 4
EA A\-ﬁ o mraan it VAR L) R Fa"%",f i
i&%4%pwﬂ SATEI AR BRI 111 EF

ERETF2VTp g m A AL RmE 1511 0> Hepp R
LERREFIF oA ARFEFE TS ZRREY S R
REFENT R AMRF LR P 2 RPN T T
BFEEG L A2 kLG T REB A RR LR R (TR
FATIR 0 A ﬁ;ohﬂ F.u m:’? ’ @%J_%EQBLQ?ES‘@

FEBMUHFF TS AT - ¥ REBPFE S REF (T



FFFH ) R 112 AR 3 % 18205 (T4
GE A E) BAREEZ P Y B A e (T HY
) 7R 55‘#’4"—"’?13;415?#5&'* El- IR PR
rﬁﬁﬁ"*@gﬁém ﬁ}%ﬂﬁatﬁ%i’
51 ¥ AR R AR RS T IRE R P
J;SAEJM&I%‘J:’ﬁ% » 2 AR —’\ﬂi?ﬂ/@@%
FE R LR RR AL
FILRAL WL ENEF TR
FEo X BEP (R LZFEH W o (Dot B il A o FE

R ER € L
CEE NP AN EREAN D B AR R e
LR

i%‘/* i’ﬁiiﬁ ( ~F2 % O000-000F ; £ CO000-000 ~ 21

-é"OOﬂO 00p 2 (A% -21-27~85F : 57
)

DR # s L3z 18 LA 7K A7 s
BoF 1422 HPURF TR 3 & EAR

Er2 i1 EHiTE TR  FTRIHLAER P
51,700~ (AmE-197TF 5 -63~84F ) -

@i+ eFirazsyadg2 i nmEEy 5527y 54
m@pifiﬁ%lﬁfiﬁilﬁw

:.’
[u—
[E—
.h-‘
©
[Pimi
[E—
o)
U
o
}%j
p
£l
R L
T dmp
2
=Y
A
s i
}‘\
5
[N
—
=
()
e

ﬁiﬁ%xa"‘¢t§ g

?{
z«c ’/‘ - °
I‘*ﬁ‘ = )3 , = :é;’

Wﬁ*‘%@%i*%?%%uigaﬁgﬁa%g\\rﬁ
g EF AR

AFEF 00 i L onke o g
RGBT A SPFRBEFRRTH L3
FRAS RIS E ARG S AT SHRBFREL
JE B Bk F 516985 5 B v s FE T (A% (O000-000
7)o

O

E\‘



e 2P g 342008 Auw111E97 2p ~Tp A u®
31,500~ ~ 13,000~ % #%¥-d (~F%t-25-~29F )

UNR 4 e 4 e F?‘ ARG f%ﬁﬁ HE SRR ’]f"‘/‘ N
% 151,5327% ~ RBEA 8427,6007% - £ & Vwﬁgﬁé‘a!ﬂ
RE111E97 1p p 5w 2@ dlE 2112811
P8P LETA A 0 2 B R R2THER2IE AR A A S B
(#F%-93-95-212F )

Wit s BFRETTEL T2y DI80%  TH
4R Aen 280%, (A¥E-133F) °

(+)5§Bl2}5333473§£;ﬁ}31%—r,|]4;%-i»J.gm;v;y:
LFRF ™ 241, 1297 -

2.2 %% 1380% o

Mz aode L2 (Aad 21857 ) » A= #uEh
BpRF AR RIS RRAEFRZ F280iEF3
o BERT BRF R BOINETR > ek
o

N :,:,)IJLE& 2.3 BEE AN[RZ_F|%T o A iE4e T
H}aiawﬂ‘i%?é%

1.4 % WE"Q%“% KE AR & R l’%%"i\‘ﬁ-ﬁfafﬁ v kg
'J@ETfHﬂiﬁJ%ﬁ%’@%& FO0ETEETF MY o 3
P TERELT o AR ARRE FHBE L N20E
% HIE HoT_ ! r/]a"'%(;i ’iﬂq%lﬁvii‘”T? EH B
R R B R W AR RAE S R

ﬁ&ﬂw%%J&ﬂwaawlﬁ%~%%‘%ﬁﬁ?
S FRABELTE . B Y1 RERBS AT ERE

BArp 282 75 > aF2 2 F 125k T A s
O AFFRGART ARG TRY 2 T AR FIE
% AT 5 A2 7 5P 2 F»E.‘Fr AEF o ﬁﬁ’?‘i%
#H j:'ﬁ&t“ TR EEF 0 kEA ’EF;%%;'%%:'J %o W ¥ 157
%ikﬁﬁ%%%i?ﬁﬁ’ﬁfaA éﬁﬁf o
Tr ARy FIEM G (B 2R84E & & 24395 4



Pdp P I R EF T g L BT T
ZIRF I EERERN - BEAE TR

R PR3 HE R L RFER L RS Ta g4 X
FERALGET O IARTLIBELT 2 2 (£RE0O000-
Omﬁ)oﬁﬁ,ﬁﬁﬁﬁﬁcfaia\w"ﬁﬂ4%

S E RS P E .

’i@&%J*Aﬁ@@pAR
G TR 2 AL R 3
Foomd o~ BEG  RFALRE
? B itk B 1 AR IR
L10FpE S FRRAE L Al F A I F P
ZrMge HHABMRLETON e F E2F (A
9F 5 F#w F X 0O000-000F ) ; 37k A T % & 27a2
F A BIEATRE XN EW S Bi‘}‘él;ﬁ&_a% o
LRRIIFERPEFL  TTFREI|RFT
WP ARG ARARSE A IR SRR
%%é’ﬁﬁjﬁpm@ﬂ%,g%« :

il

o~ -ﬂg “mf \:H% 83’::1

-

)

8

(S-S
EOR o
4
po3
X F
g =
~
e

|

S T o L L
=
\<
(-
(=]
W
23
.|
=

ﬁ?\’/‘ ) *’TFEL"’—
147 PE R
Vhﬁﬁﬁiuiﬁﬁﬁqb%mi’ﬁl

[E—
R
N
ok
N
()
;\i
k-
-%gq
=y
)
i
%
%\

REF IR > 5 RRE X 5
S OAE G T BEDEBES > TS E RN

X G =4
BATEE 2 R R F A R RATR L G T R B
#;\fg o

w®
St
mi



3.

»v;L

£

L F R34 BfueR A TR FR A ORDR A (TSR AR ) X
FoORRRRESFE LT 2 0 TF I IEHAIES :

-\

Bk
_6“;:3-%%\ WA EEH s TR A ?Pélﬁ&’?f’j‘z
TF LA A AR TR gsg»%;\,ﬁi’ﬂu]
O GUPE 2 A 2 %34?5}‘75112&5” 18p %ﬁwéz‘- ¥
8015 3 538 (A% - 349F 5 £0O000-000F ) - 'Tﬁﬁ ’
R E\?’-%z\ e ;Y-u% VLTI £3E; SRS (A O0O%
AR TR 5 %’a"u%ffﬁf =13 EERPE (A ¥-145F ) » & A
ww%' GEERA R AL BT o ¥R PR
ﬁ‘ ------ %ﬁ%ﬁﬁ R P EECH i 2 MNP BT G e
"“ﬁ@lﬁw A B e ] (~F%-135F ) 5 ®&
F%ﬁ;\}ﬁﬁvﬁtﬁ]‘“ F e ofl  BRAGUERE T (A% -
130 ~ 140 F ) » PRI RFEILR pz AT GFERE T
PR ArER o § R AEO AL Ak W pERAL ¢ A AR T IR
B R4 e ém"j\a}g‘p—r ko B F LT{'EE’UJ;%F? ¥OREA IR
B 30 4 S g B 0 AR R o ARTTE «'I‘r'é\‘-}%!—”*
iﬁﬁp%ﬁ%% R R S5 (e
98’;'”) ’?ft&ftk%f’i“ E S RA f:@ﬁ”&l&ﬁv'*’ﬁ
S Go g AR FRRRBL 0 TR RRR LT
w2 R (TR o ’}'/* &%Ff‘aﬁa‘%&?‘ F 2 R4
i'Jl‘qu%ﬁ ERE FEE (e FE-10TE) ER4
T2 L TR XA EALER ZFRIBE11? 1
4p % & F %0000000005% ~ 11412 8p % & F % 11401
08025 L 2 1> &5 v % (A5 - 123~157TFE ) » ¥ #R
2 FEGFERINAL AR S F A D h o en ERERE T
Al o &1 (FpFepi glm g 2 ki3 » F38 4 &
Tl AT AR P E3A LIMARET AT
Br o

B
)

:m;*

-

Eh 2 &4 K2 %591 %1~ 2330~ %6215 %278 ~ %6352

LR ikt @A AR FR -1 T2 20 8371211
49~ > ?-T\PIEJ_V; "?L“?“A\;iﬁ-:ﬁ .

‘1}1‘{

F:
|

pai

CASS



Ty 1 R ECTaR = 40 FLTARBE A
ARFBETARTS UAE o o - E o Y 1 R 1EH
(THFREN) 8B 220 o d BA 4 d5 "4
FoORAEAI R ¥ IR G AR RRERF £O
A R T2 FRRY o SFLFRY AR R
IRFERAE LTRSS UMY c SF LSRR 8
TR ER I R £l

TS A AT o & AT TEARE

l',«{lil]’ﬁ M2 2 FRAZFDIEFIEHZVE S %252~ v &
35?/”/0\‘;7@?\75 [ZERS °’2'T;P:i$§fl""lfx S
FIWARA . i P AR FRIPN R »}J_,’; FE T2

xk-}
a\
|
P

N

>
DO

ﬁj’fﬁ%%é DiE WHIAE 4ty T A L £
* //{If\ 'T]E'? tﬁﬂ}#J of;};‘é’.i;ﬁlﬁ| ﬂi##‘;&;&
@,{w}a ﬁ:k#ﬁ!ﬁ‘% » AR A g AP R A ,j‘yﬁ 2 ACHPER A

%
v
A i} ,iﬂfgbta&;z,k;}ﬁ,& CAFE AR
gua\q.umfi";fcj“]’g"j\% L;E,%l
ﬁﬂ&ﬁﬁ%*ﬂiﬁlﬁi%%%%%,im

w3
¥z

SO a4
/w [
s o

T %MWL&4 ﬂ*iiaié%%“%’b%ﬁ

oo X R PR kL ATE LA PRI AT
Mo A I AR M MRF TR S EREAKE A R 5B
1o RPLFETNREY RN EFAEFET TN
Pk L FE PR RE D D E L R Y R
o ZaE a2 LR (A2 L/HFAOIM) > pIRL
BB 1 > BB R PHIREF 12 R AR A M
AKAPAZF T o REBF IR R R P 2T ER 2
FIME LT HAREF 1@ S BT EHA 2 ¥ 1 R o W
Wik R Y R SO | A

B
SR W RN S K

N
1~

A
N

;&

$N\R



(2) )%v

REIHREXFREELT > BHFRZFOEFIZDE 52
SHART  HEBE AP MAF I P RS A
ZF021%F %190 ~ 563121518 3R RS 7 53
Aaad A FRAZFTRNIRLBEBRIE FF 2 T
Vo T RETRFAZFO2FEF1IE ~ 56312 1% 158 TR
=
v

3. R 4 k¥ Ak W59 W LT E  R2H A~ B3~ $62

ﬂ%ﬁwﬁﬁﬁ@ e

¥AIERE ERAT £ Fief M7

2, m««/\@?ﬁb,\; SR ;g_[/r,}%‘rypu, %k ,gg;;i%;;%f;;
B GE A aFA YRt d 0 B A RS A2 590

%iSﬁMR»L’ Ryl T T2 A RER - LT ARY

& ’ﬂﬁ%é‘@d%ﬁ}%?? 22 },%!%fl? (BB 21092 B
2+ 3%‘3185%~10332§9i F26955L 4R 0 &

)

F’i)%‘ q”}f(ﬂ'l?"'ﬂé\:

&?L%E,?siiiéfciééifﬁ%r},%:%’f’*#?%l,lz{)%’ji'f
NARFIRPLFRE T L EPFRPVFRT I

y%\ ;%’—j@%//;rfﬁ—%g;}%#’% ’]:‘C%“ & v 1%&5%%5;;%%% £ q/{%‘ £

BRFRF R N WD R IR F R R P iy~ 2

EIRBIFRERESRPR R (ol PR

f},%‘}?f’l’fﬂ:d)‘; Fg«/,%"\’»'f R R BAEIRGE T R/ e S

(ﬁ&%~ﬂ%%ﬂ’féﬁ4%%a%[ﬁ T

@J’ﬁﬂ%%o
i 3

\\

cét

m

=
-+ A
B

=
ke
=1

=

@ﬁ@

TR 2

.

N

=
()
;1‘\
o
5 s
_»‘r_‘
EL
(“
()

\\11
[u—
pan|
/w
()
Rl
Wi
ﬂ+
W
o
\
o
5\“
0
N
S
o

ﬁkumv+@i

—H



U
N _i"’ )q\
N
N
U
=
(ﬂ}
—=\
3
q
"
ﬁ
Ty
T
I
=
e
iy
=
‘“}
L
%\
=
n.‘-
N
E
DO

L
FErAGTERARET R Ed HF A2 éﬂm@ﬁ”WbF“
PRIPEMUZYF 280 B2 £FF - 1 TRIK6T
Ho L EHRAE TR EH R FriF L
£3F o
HookA A LR DA v E (2$0000-00

@ .

0F : 5=-212F) - h2plllEl?1pA3FAE9?]
B,I‘siiﬁé'”%ﬁ‘iﬂu W R EZ2TTR R &I TP WLk
SRrE IR EYR R T AK N HE X g4
m&ﬁﬁﬁ%ﬁﬁlwiﬁ»ﬁﬂuﬁﬂmﬁﬁﬁé'BL7
00~2 FFder » " FRLN s L FRgFinlpr§Fair
PR E21F (TRFLFT) 5% -

@ #r3p TT351 F ) > &HF A2 F2EFATDER T 3
EEDFA2Fpw6B Y NI FTREE N ED RS
PEcTIHZ E9F - L IRAMER Y F > L TP FHELF
BEENLITYPF 2 8 pETELEF - VT RFAZ STl
Rl %2130 #AFEEd 25 p 23 »T21F 2
PE ST A RE LTI T RSO (REWO6B Y P2
1FRI L1007~ > g 2111237 2p 2R #87 31p 2 5
p #183% > ¥, 700~+183=9~ > fu'/‘fwr%@’ *) e
AE RS AR L SR N LU SR LE Sk E A A
ﬁ@i&”ﬁ%ﬁaiﬁlﬁ’%fﬂquﬂ?%ﬁ%”
TR TP BT £FE6096F 0 M E A 260%3 0 R R
B%wilﬁ%,ﬁwiﬁﬂfﬁﬁfiﬁﬂfﬂm’%+
BRI RPN L 7007~ ) "z g "z iFp (1

1

7 +1x60%=1,020~) - Bl R+

PE A EBEEL LR YA
@&%ﬂ&iiﬁﬁp}i%?’Aﬂwﬂnﬁw13$%ﬁ
XBEEEAT fFov ke 2 14p N T p AT FH F e
HFeie TR - ¥ p 112857 150 Az §20 4 F 1qh

C



£

Eiskic S P RARTAREMNAZHpES
#BAEHZ %,&%ﬁr%ll%?@ lgﬂfkﬁ?pﬁﬂg'} > i%ﬁf]‘mll
12972 27Tp ~113&#324p B%#P 2 457 8 (A E -2
TR 5 5=116~120~212F ) > %Liﬁi‘]/?il%.i;;‘_i,{ﬂtrfyi&ﬁj&lﬁz
B2 pogpfrme HE - J\ﬁi%f‘%lmﬁﬁg 6p % A&

*F % 11306060153 5 ¥ i (A% (O000-000F ) > &
ﬂ,}i!%é11139’9lﬂﬁ?i'ﬁ;zﬁ%ﬂﬁzfﬁgillzﬁlog
SIp 2t ERBERIIFLE SRSk BpkHEET £
fmp%mlmjﬂiﬁm%sﬁe)@W'4fgﬁi%%2J;%
E!PFé“‘?IIZﬁlO—Z%lB:ﬁ?i °

’~

g

Oh4 £ K3y D7 u’,’fﬁ;b%fiq’gpil » KjpEp F e o
lahd ARE] RGPS ¥ 2 IFWW 'm%*rt;za‘;:asﬁ;f.*
ERT > #1E5Tp ¢ R A RNl
pafkip o MRE 111&991M:,_L112ﬁ10€319l&’

SR L SR \¢iB£WiﬁB@’ﬂ%ﬁlﬁw@
£21291p (111#9* 221p4+FR #10" 220P +FF #1177 52
2P+l E127% 522P +112# 17 516p+F #27 520P +FF £
3% 224p+F E4? Z1Tp+F &D? Z23P+F E67 521P
Tt &7 521p+F &8 523P+F £92 521+ #1107
2200 ) > RlRE @R RAL T RS 296,820~
(1,0207~x291p ) » g 38a 2 s R» TEIED - 3 il
FF o
()4 &t 48 F2m A
Ot mre + BBHEG T SR RBER > Siok e EH T
TR Tk A EFHE LR E SRR AP REEFY
FRPEE AL PR R pHBEREL- S 4
Jﬂz ’ %F'#:{»’E'J—i’ﬂ ;},f:f,ﬁ'fazfrg” R E 2 %1#%%@%%%5
0% ° 3747 HQZ@LIQ‘? B RE 5 % D40E % 178 T 2> o =%
:};‘—iaubisff&?ﬁ:&~:':4§‘:fxf19§9:56609 ! ﬁah;%“:‘,f
Forg & a B ARE (TR RL R SRR $4iE 5290

’T”L BHQ o

-~

7'%

b
+
|
>my



S 2, R 12 22 Kr N R 25 7 Al s 2 S 2 A
QR4 F LT &% kL3 2 &Y RIEGRLD Y KL

;Lﬁ?&j‘ih;f‘;‘%é‘b{;n BRI R F AT R A£G ]
2 E'JB%WJ P4 xELEsis o AR E‘M‘mﬁ—ﬁf [l IRV R
230 R > §EII2E11 2 8p ¥4 e e wlE L 5 7
PR F2TIER2IERET > A A A ‘*1‘}” o "—353.%'—‘*7
(AR A EIRFAI)) 2R EHII4E27 3P B

% 3 % 114600168805 3 2. & 1 %' (FIBRE LT ,5;
) A ZdrE gz (A1E0O000-000F ) ),%zﬁ A we 38

A

v

e EE oV ERARBEA S BN F A ES
3G PR AR A BT R R

ARl A SRS RIFIFEELLS X BT LR
: ER l}lipfw%m&?_‘ FAERFLp EErE o AAE

=i 3"5#?5 %Taq”léma"ﬁﬂ’iﬂbp/
Wﬁ’m@4% ﬁ&@, AR TR N
F2 (A &) A p2-4 ("7 %‘&#é Ersndalyra
s BE W EEET L lF—ﬂz’i‘é» Y2k (AX0
000-000F ) > Pl m2 i& ‘:‘;fﬁéigg SRR R 40E % 27 % T
RS BB660P o AL A S H L A 673, 200

PE 1, 0207%x660 P =673,200%) 0 B Bt 5

%Eﬁ \‘-'j—‘}\ iﬁ‘wu}’"

& »
o
)
-
M-

N
TN

S
s
T
PES

/

T L
;%‘; e

41 S EF 2 BT £FE 51,211,149~ (3 E 50 12

41, 129~ +296, 820fu+673 200~ =1, 211,149~ )

B4 1kt Er FEs L2 Eas G EL 0 REFL (LF

ﬁiﬁﬁﬁg’@@%&MBM%ﬂfﬁﬁ»$2a~$w5



|

- e

B

UM R RGP S oW F

~
S

A e

[E—y

»
N

ww

N

¥

‘l*’
&

-

-

K

2 E om K

N

.

4

(Q,

=i

LS S <R R T

o T -

E\.'ﬂ

-2
N A

Q\:’[\‘-ﬂb—‘

o Y

She

e

—\\

Shy
4

-_\

\_‘_\\

o
(V]

ﬂ\é—i

b =8 (v

&

)

¥z

[e]

R
N

pra—
=

A =P W
I O

P

2

g o W

o S

A}

2

DR P

&F@,m

(ba

~
<

Ia;
X\

Y
N

Rt
P

S

dot W

55 A M

e o
‘A,

M
oy
ok

(S
A

/w,

TN
—j‘ N
Ao 3

-

A
/w.
R S A
(H}

K
|

|

&

e )
AR R eY
wl

[

;\‘\

=

N

»

—

N

-\
ﬂ

|
]
—B

7{9
[u—
-3
o)
[E—
.=

;\i

%

AN

S
e

[

_J' v

«

gedl i3

N

X =

PO
¥z

=

¢ N
O

-

N
L+~
\

o%\?\
|

\

3

a1

W

E

&
. 4)

|

AY

b A

P A

I M =E s W

I
2

Bﬁ:# P

o

a1

Eﬁﬁihei%’

:’;5 %Eﬁrﬂiﬁf. :

x__%ﬂ—}‘—?

A4
pe

B
)
&

I M
- -mﬁ (™
=y ﬁnﬁ e I 4

Az A A
e g

oF
&

—\
&

{éi%¥1ﬁ§1 2
@Qiiiﬁﬁﬁﬁﬁ%ﬁ,j@
I AR TEH AT

» IR LR 2 2
6 70’\4\5’1’7#4 |3 0—43{

N

|

Ao
P

o} Y'E'I\
W 3

M'i\ F -l

|~

ot

I
N
~

ey
[EN—N

_—y
=

/J,
,dm

|~

—«\\
i
- X

M@ﬂ

N

=

~
~

-

-~,
M-
N
»

Fﬂ«"
[
S

o3

o

ot

22
| ’

A

A D BLFPF 5 B
X g o

@Fﬁ%%ﬁﬁﬁiﬁ§*£&

> HHIEI A ’F
)l' ﬁﬁf_

ﬁlge‘ i @"} ,,; s g AL &
%%%@

.»-»

£

>ty o 5\3{%?

’7T‘WVF pg

( ~Fx % (O000-000
: @’xr%ﬁs?% L R

W R
PEEY

AP R I i



2 EZ (A5 O000-000F 5 ¥Hw F5-13TF) » 7
LRADLILHF AT (L1 5D L3 L FA 5
NPAR MR L B KT IR T AL 0 R
F1 AT Y G F A AmF T 2 FE
giiﬁﬁ%%’@%fﬁ%ﬁﬁii%iiiﬁﬁ

AR EAES R NS AR AL B

fmp 3 e m)
Nt

w¢x

2F SR g ywﬁiﬁkﬁﬁmﬁﬁﬁﬁ?%vﬁgmﬁwrl 23
FLFEfREE 2 BIRE S AT FEEN R
B2 PFRA e o Mmoo mE T Es nHhiREE A2
?2?3@rﬁ’s§é‘_,f<&?irac’yz}ﬁv—’ﬁ; AEGBT o Akt

L
i A2 2R PR T AL
FlE B R X 3 F
AR T %@%‘%%fé%%%%i%’ﬁwi
WAk kB Ak By 5w o
Efﬁrg ix o
- AT W A S A
() r &L Afpr 12 859 A R$EE =1 T35 F
¥ f A

iéﬁwﬁﬁ’ > 2 Ap
B ik 2 184i% %2
>3 =
7

@

%&W

o1
e
I3

%

%é%%%ﬁihﬁ“ﬁ%ioﬁﬁiiﬁiugiﬁ
2 g

SR TR E SR EE RN B L R RSN

<2 o {i’\y&;}-ﬁ'l& ;}Z"-ﬁ’ﬂi}'ﬁ"ij‘:ggﬁ ‘%Ké\if‘}ﬁ-’ﬁiﬁ’ﬂi‘ , f@‘i
B AT ELFRE - BT FE R 2FL LS
Boz 5 0 XOEIRE ORHPA T F 12 F R iE R R LG M

&
=
£ R A B F
BELRL LR BEERIP LA SR ¥
B B



d
A
2% > fE3raifg2 TEE LI OF

o

#*«b'“ﬁ-f‘ﬁ F12 A E P X ET > BHFEE A 22
CARRTEE mE R AR A M XA A R
4”%% IHFIBRELTFE O HKHA ‘

i
f{oﬂ{;&;}ﬁ'—%ﬁpﬁ- og‘lk;:é’;‘é':\ C N
L KRR LR B TR

s
DO
F
X
DO
oy
(‘R}
=\
=
<
o
34
[
312

Y

?ﬂ.\.
(‘m\i«

KL o BE a'*#gv*ﬁf‘ 'EH_’??
A7 ARM RIMEET 22 262 &
B \«}LF]%-;- FhES > T f_l_%h'% % :—f;? 4 2 %‘ZZ"’E"?}@E o JEEK
A Y RPFMAL D AR 2
%1%&@@1—&$&%1%*Wﬁi (%h *BO
F) » G RLimipiE 229 L5 AR T
ﬁ,?ikw;wﬁaﬂﬁﬁﬁzlﬁwﬁﬁﬂﬁﬁ’f%ﬁ%
BRI A R AR HE Y F 1 F R EE RS
[VREIENESE - S W )

T :;}_%—,.4%@7#[&%,;1%940&%
A 13257 220 iR Y 3 % 113000675255 5 B i §
k3l IR ) A &

2 %1 T FE L wE (AE - 149

eH 2 ] E o R i\""ﬁ'\."ﬁl EN %
A 11187 30p 2 % 4

oo P ARBE A R

L S EAL I BT
Flgz Lave By KFIPEF ~ LTS EF D
SIREBAZEZER  RARZ B2 (ST 405
TR JLRTERZEFRT] LT s AT TR
Bapg® i L3R E7 ARF L 8 5 1 m13p% 4
Bt i g Ap b9 % (A g O000-000F ) - i ¥
EFWEARMBEEE R A RPERAELE LG LG T
kA2 51841 %28~ % 18FE Rz FHRL §
FIRHFE
}%"\Zilf";?—]l\#?%" PE 1H 2. ?"m’évﬁ%{r’f

%+zRA



(F T2 e
B LGERL A BT E A P e RAT L T (AR -
I5F ) > @ L3 Ae FEARR T A o '}ﬁ’ @;—,"é‘ﬁ' B
AEd - § Y KA Rk R MR
=d o

(2)%5‘},%5‘3{ FHEF A

@&%ﬂﬁ?%‘%ﬂ’*m 1207304 2 B A3 2 P 3]
Bpr A (Fr%-16- 17@) e E AR
bem o T REREE o AE B 2] KA L2
e o

@m2x 1 3EHAA]111E9? 1P ‘3‘7‘%‘¢f%5%%/'}iaf%i?‘%%frlijfhr’%§ ;
WRED 4P Do DRV E R A 2P 523450 F
'P‘- » R %Fﬁl‘alSﬁG 6p % iz F %1113060601%im;i

(Mm - 189F ) [%*“*’\P&ﬂll@l(ﬁﬁ»gm
fﬁf 2 fo Z112#37 A DFER T £154,307~ %
d o EpH R L 7 LR 5;‘.@&%%{%??&(%1‘%%—
B1F 5 £ =212% ) »H¥v 3z o

@2 ¥ A3 112£37 31 p NInis > BB FEL RE
RE » T/ DAL 2 L H2 PR ﬁﬁllf%ﬁ?&lﬁlfﬂ%
T FFTEALE (A%-53-60F ;5 $-212F) - & R
2311129 lp &P E . 2 &2 14p 0
o> Hiigiv g A 2p 522417 - RE &R ALY
16p » BHAERZ RE W S demif - RE V3R EI? 2
TP Afeip o » F24 ) FFE A BE > * pl12#47 12p
AP bR gk 1113#3% 12p & X H12 % £354 1129
9,509~ » ¥ p112&5* 15p A:%i“éﬁf‘ufﬁafé;ar}% PR A
ERARE AZHZpREIGF G REMTROARE L
P2 Fp 4~ EHFrlll=9? 275 ~ 1138372 4p P ¥
mAad s (A% -59F 5 ¥ -116~120~212F ) >
FARLFALGIAAEZR2PEAE DT B AR
€Erﬁiﬂ G EF Y R R Rp1II2#47 12p 42211343

i
+
>k
>my



Pk 42,299, 5095 GRS 0 B BT AR W R
ko SRR R

@R+ 51128117 8p L2 BFFRPETFRNL S F 6 A i
W ST ARE > AR AY ERAN 0 BT
xzzﬂfp]‘w'f'ém B iEFAZ R LT ER AL T LR
2wt 4 Ryt fw (AE0000-000 ~ 212F ) T
RAEF AL FRTRALGET FEF B AT A RE2L
BB IENBATRAFGIFZ A2 REL & TR
T I o R R ARED <7krsmsg— T~61F ) » 00
E0700p 2 (A2 ELHTFO) ) » 230113237 4
FuPE 5 58% 0 P kg 371124 W radd (940) T
bkt (A% - 219F ) o E 858k § BT ias b
523.4T& » R4 A%E T L H 924,502 FEF Y 0 R
ML ERZFEFTEALGE(FARE 09 - 2 212F o
a%niﬁzmwj,ﬁt,aﬁég}Fﬁngawa
L(FPEHI IR ? BFHL) P38 £k 4, 571 863
A [ES G 24 502x186. 00000000+(24, 502x0. 64)x(1
86. 00000000—000. 00000000)=4, 571, 863. 000000000 - # ¢
186. 00000000 5 » =] & 41(5/12)% % 281" & % & %314
#c > 186. 00000000 % * = E {1(5/12)% %282* % & 3+
edic > 0,645 Ai&17 30A37E 7 dez v 5](23. 47x12=281.
642 B #0.64])]) -

©iFa > RE @ Aok d s R AERE R 2 T R 154, 307
Ao pl12#47 5113#3% 8% % 299,509~ > 2 X k5
&% % 4,571,863~ » £3+5,025,679~ (-3 5 1 154,307
A 4299,509 %~ +4,571,863~) > @ R Gt THE
B kT B

KBS SRR L

OQL:EERS: B8 Sy JJﬁiﬁbﬁi’fﬁ%&%F%\:‘ﬂv ER N
Lirgrkitw f ,&iz\h%g\’*ﬂlﬁv»Ew«j;zﬂ%/ﬁa*
Br L =7 %;':E g fepk T o 4 4 F et

#ttR



A PLEERAD T ERE - LR s TR R
530 3R H 2 AMT 5] 5809 0 T Far "7‘)5“#?%5&738
0% (A% =133F ) - m%,&gra FEE R R AR
A L #Brﬁg@}ﬁﬁi PR me sl 2 28 %
i SE TRKEEINFEEAART TR G U
W TR R A G b B ,&Fﬁrmﬁ WHEEEW 0 W
N ST E R R R L J%ﬁww:mmw
Foriaga L (s rLRIFAEN )  HEE
@ o
@ > 2 2 30007 00p 22 > 2 dewmit > k- HFA
BE > VEFIIFI R4 REHL6OKTI19E8Y 14p > H_
R4 i%kp s L E&EsTII2&81171p 2119#8% 14p BB ¥
Foic 4 24 R4 (111#99 1p 21122107 31p FE SR 2
R RARF A 2 e fF2 frfrp FAE) > P BT IR o
&0 I3a1 F 530,600~ 8 (RE 5, OZOmxBO
P ) &0 Fdea 4 R £3F 524,480~ (x5 30,6
00~x8096=24,480~) - & F % § 3\ Fh;/za‘r"‘ft‘ 1A
("ﬁﬁﬂﬁ{:ﬁ%a‘r“{ft‘ AL ) #2328 235 51,719,289~
[:-8 = ;% 5 124, 480%69. 0000000+(24, 480x%0. OOOOOOOO)X
(70.00000000-00. 0000000)=1, 719, 288. 0000000000 - 6
9.00000005 * = & f1(5/12)% %81 % EZx & %3+ "‘ﬁit’
000000005 * = §1(5/12)% % 82* F & & F+ixdkc - 0. 00
000000 5 */&1* fM\#LrE T gz v 3 (13/31=0.0000000
0)] ° #snh s 2 i 4 RAFI4 51,719,289~ - i
VI ’f’—]‘\ ﬁjp,g%ﬁ% v m A B W o
%%%miﬁ eI WA
Rttt TIRT R RTINS > £y
S arwz IR e 2 TR
RIS I ,T*uﬁ“"i/w\z\“r% FEH (Aagry
HEAD - 2-)) > Rl RL R s £28380~ > p B
7 ¥

%+ N\E



OHA R E: RE2F LT &RZF AEGT > FELs 3§
il iiﬂﬁf’kJ%ﬁmelﬁ'/F ’“‘“:}%wlﬁﬁp %
o 4 pdE 0 BRHA PRS0 op g o X REF A
G R B pHETEL020% 0 Fhowit  Rpa 7
Yo F MR 5 54,000,000~ ~ K= @ F 4 F ~4F 5 203, 000,
000~ ~ %= =& FAFF 55,000,000~ ~ &= &£ 4+
~%p200, 000~ 2 B FFE (A% -69-T3-89F ) » ~ =
FE N R ASEAFL R RE T A S T ks g3
FREL > BFEPVAERAE > TS LA SN
42 E - ok 0 R e A /R £ 2500, 00
0~ 2% > @ FH TaREd -

B)igm » B2 Ear R WTRW L& AT,245, 348~ (&7
* 5,025, 679~+% &5 4 p4p1, 719, 289f‘u+7£§5 2 i 7 380
~+H A 4 £500,000~ )

AR 825 400
ﬁﬁ%i%4 BPE o RT A BB TR ERY
EFpE A “fi v R R 21TEE ¥ 198 23 Flg v oo 1R A
Fnk SV YR G E STE N € A S Y A1 I
?ﬁ“ JerFE R R PRAP B R T F L% 2R o R

Al R NN LI SECE - IS - R Sy - Al
;bgmkkfbi(%m *IME;f%ﬁﬁi%—IME)’
\

R I

¥ 4mE AN T xr;b%—“r E LT A AL eI

r“OO*Eiﬂ%i %i% Ek4f2 w7 O0F

o ARE by OO0 ERTLF I RF 20 9l

Ay X ’W‘tﬁiﬁﬁgéf&gi_(DCDLT% ...... v OF s
r

(¥ iz, F23%) X3 FR?O0P1 2% 2

L REEEEE g (A% -140F) " T ARE® (LT F LG
FRRE 2 RITEERY BGRE ARRL S ARP
.iE’?Wﬁﬁﬁﬁﬁﬂiﬁﬁ?k&&iigi
2 .
[ad
= 1

Kia’
4

m¢w71%&w;@ﬁ§>;a ‘1
HEF My 1 R85k 30 g E 390

F+HLR



1 RAERRRE 2MEDERE LG L RF L B
AR 2GR A1 ITEEAY 0 F AT X 2

Mo AFEEINRAIZ B BEN AT RAT IEE
Lz fmT o ivRgd Lo PIER S Fa gl 2
X532 HEGEL c KFEMNAS EELALRE > WAL 2

%%&“M‘%é’ﬁwﬁﬂﬁﬁﬁﬁ%%%ﬁE’ﬁ%£
0 LR RS R 2 £9755,071, 144~ (G5
V0T, 245, 3487+ xT0% =5, 071, 744~ )

Wi ey o i G PR g
Bdm A% pRELPA fBEFE  HEFEA
Acpra ik > B RA G P - 2okd Bz Fako 12
ERSHNE - R F Rk Ll b 2B
L AL G A K
Y E ] 5506 0 s LR 2 52200 5238 - $2330% 5 157
F3FRTAP - ABRF IR GF > T RYHTLY
R RE B L2 15 o B ERT A G
PRTREAFEER D TIPS R A
113#5% 28p (¥ O000-000F ) 428 > 5% =2 p 113
Z8714p (K% - 18-5F ) 428 » sofeir & 5592 ;2
TBEFL R B

EA#7 ErdF G5 GG k- o ALy
-i%ﬁJﬁﬂ’iﬁa%4€;é\ﬁwbﬁf%ﬁé’ﬂ@ii&ﬂﬂ
*4};‘%??}’@7‘%5%4 )/ P ‘li7lp712~m’;,“°é3:%:@_
TR FAEA Y 2 - Ay aL‘/p F o doe B FREZ 27
TR B Hd o FRERAFIEL e B FarL E—J‘\,F f
(BB #1002 B 5 F 3 %&M%‘Jﬁaaﬂﬁ)

lapafad By AE2562F%18 ~ 12 %2184"%%3
29 - HISHHFEF EE R LA pEREFE 2T RF A
ZF03EZ1F17 ~ %3 R A RHREFEFAE
%%%E’Jﬁié4$*%wf%4@ﬂ’%@%éﬁi
REH2Z Zir> E3H? - W AHRE ZEHEF > B A

M-

N\

I

o
-~
Pl

~

R0 ET S

.‘4

=

'T\



L RR o TR LEH R RWIIRP > I 7 frd
f?ﬁi%%%ﬁ’ﬁﬂﬁi;ﬁﬁﬁEQﬁi@%%ﬂ@
23 AT RN EA RAHRA AT RH LR S AR
d o BT B (ﬁ'xr"s;‘szolllﬁ)ir:, 5197052 4%, 1
SBR) o
ZFTﬁéﬁﬁéﬂéﬂiwfﬁ F] kA R 2 4f
TOoFFAEIRFFE Ao o XA F A IHFE O
¥ i E3744,500~ 7 R4 (g2 ERHEARD
() > Esemw 27 ¢ F 44,5005 > £ 03040 5 4o

O
L Y
(o)

Nt vaos s X T &Fd s ’%“*;é’ o e A F R 244,500
oo B R A FDYER TS U o PRty o RA T
%fﬁﬁﬁﬁﬂiﬁﬁﬁﬂifzﬁéLI&LMB% a2
1,149~ —44,500~=1, 166, 649~ )

Bz haBRERiEL2EMG R AR £ 0 R &

L2 5 071, 744~ > Eifhom o R I R4 A2 $59iE R %
B AR WIS AR - FrfrAp T 2R £
S FAEHO0FETP 2o B AR AZFDIEFTIII
A F620FH 1~ H63F21HIH IR Ffasd
B £ 3], 166,649 F 0 ¢ 4 ?L’M@4
Eafamtad i £3 753,905,095~ (&5 15,0
71,744 -1, 166, 649~ =3, 905, 095~ ) » 4 p* %Ké‘z.ﬁL ’

i

. » R ik F ARi2 $ 09 F 13348 ~ $62iF % 197
%6&£%NE~%3m~BW£$HM§$2ﬁ~§HBW$$NE~
$193iE %158 ~ ¥195EFIFERET > F R w2 d -

:b?@%ﬁ*ﬁ39m5Mﬁiwiﬁﬁlmﬁ5928ﬂﬁyié
P REFEFONTH AL DR F L
a\%ﬁéﬁﬁ%$d&mE0%£’£m%%%%$
BIBEBHBB\%EQSE%ESEMBQJﬁ&

R EAF506E 2 1L @F ] 208

v

b
b

‘%

= b
@%¢%
\)

f=t+—R



A E- AL NHEHFERN B AR LA &R
AP o RS EF SRR 2R RlREd o
%%WOXiH%ié%lZEAJHfﬂl%@p;ﬁ
ééi*%ﬁﬁ%fﬂi’&“%1P¢¥M§'Uﬁﬁ
o BT L BIE 0 Tk ER2ERE XA G
%%ﬁﬁkﬁl $4““%L@@ﬁéﬁﬁr’wuﬁw
E%&ml¢¥6ﬁﬁﬁﬁoﬂiﬁ%ﬁ@@%ﬁﬁiﬁiﬁﬁﬁﬁ
~ ferWW”H#%@ FE BRI L 2 g

%ﬁ;ai,\§:1u1

¥
B
G
Y
-
3
()
T
F
T
@
““‘#
Bl

it AT o

S N AEFECRP R OREZ RSP PR3N H AR
EETREIR BB ARG E A RE S F 7 E - R
B g o

A‘%%?‘Qfé Z_tkyp t FHEEZFI0EREFRZFTY
i~ 85@“1mo

v = E 2y 114 =& 3 g 4 P

¥ 802 B ES

M-
i}
-
F
(A
i

KGR R A TS o
AR PRA B AT EES20p P o e A PR R T AP )
FILd o et A AR R ST RAC L R B A
20p pPATHR Y FIRd F O (RrHE A ) o drd EEFKAR D FE
- EHEMRF AT o

A

3

P e EN 3 114

Mo R AYR AIE L

o H P AR rRgw (&) et PN L P )

B

kAR

L\ Fae ¥ A %59 %1 241,129~ | R #3 ~ R4 ~ RS RS S ¢ e g
FoB62iEN1E | (ARE-12F) (Mm*é 37-49F ) BREg (A%
5632 1% 1 O000-000F ) -
(#m%-10-12
)

2 [RAELFE  (F A2 F09E 2 710,600~ | R3] ~ &2 BAdor p L R g a

#=+=%



(\ER)

Hos 56208515 ~ | (A - 13-14) (A% -23-35F) wEELE Y

%632 1% 137 ) #pFLTOO~ F 0 1> HH-E 2 88

(Ak%-10-11- 22p > plILEGY 1P AT [F a3 mALAFLF

13-14%) 11332 31p &+ (1,700~ (3@ (&F%(O000-0
X220 x191F # ) - 00F ) -

3 |A A |FAEFIERS 1,413,400~ | R 22 i Tm1FLE o
%6208 % 13 ~ | ( * e E - 14-15| (A ¥ - 27-35F ) AR BREHEP LA
$63iE 2 1% 13|F) FARA R Es B pHFT LR (AE0000
(AK¥t-10-~14- 1,700~ > * 37,400~ > [-000F ) -

15 ) PR EET R BFERS
8,200~ » & rt4:#1,110
poo( 38,200 =~ +30x1, 11
0)
o3 (241,129~ 4710, 600~ +1, 413,400~ ) =2, 365, 129~
B ERE
1 [FFH4 0% %1840 ~ %18 710,600~ | Rzl ~ R#2 —
ik ~ %1931 % 1 (AE-15F ) | (A% -23-35F )
o BE G F6IES Fp #1700~ > & ¥ 1 iF
158 ~ %27 %158 22p > p111#97 1p 42
¥4~ ¥ 3215 ~ ¥ 113#3731p &+ (1,700~
ER R I]E X220 x191 ) o
1~ B e
FITER1EE (+
¥ - 9-11F )
2 \F R AN F1845 - %18 5,305, 267~ | mz6 ~ 7 e ABR LG Z
FEFr |5F - $193EH 1 (A% - 16-17| (R ¥ -51-60F ) m% C NN
IF\%‘«*%?;?B@%? ) _Er’\i‘?"f #
178 ~ %275 % 158 2B (A% - 221
¥4~ ¥ 3215 ~ F ) oe
BREHEE S
2.1~ B D R
FITHES1EE (+
%% - 0-11F )
3 | Fdar 4 | REF 1840 - 518 1,896, 034~ | mz&2 R E Y AR FS
F 5iE ~ 193 % 1| ( &~ e ¥ - 17-18|¥ d 4t 4 4F61.7% (3+|7,400~ 53-8 & # >
FERLFEF6ES|T) 54 01,110+, 800) R h & F w
178 ~ %275 % 158 (~%-27-35F ) 2w AFEFRZ
B4 - $32i5 ~ ¥ SHLF (Aa%-2
BREHES 21’?7) °
21 B R AR
FITHES1EE (+
Fa¥-9-11F )

4 |E 2 %1847 - %18 380~ | mz10 —

ik ~ %1931 % 1 (#m%-18F) | (#m%-65F )
T BRE G F6IER

178 ~ %275 % 158

$ 4% - ¥320F - ¥

BREHESIE

2.1~ B P R

FITHES1EE (»

Be¥ - 9-11% )

bo|#HA B s |22 51845 ~ %18 600, 000~ |k #2 HEREW AL ER

#=t=%




(\ER)

5~ H 1956 $ 1| (AmE-18F) | (A% -27-35F) TAED P E3A R
S B 566 5 Ao REPIFR
158 ~ %276 %158 TR L AT
FAF S R320F - F PR - N e AR 1
SRS = RN EER O E R R
21~ B 3 AR WAL PR3 dp e
FITiER1EE (A e BE80%
% - 9-11F) #iEAFE (R
% (0000-000F )
348,512,281~ > ik ER MR R E G A HAS Y > R A3 55,107,368~ -

$—+mw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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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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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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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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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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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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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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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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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徐光輝  
訴訟代理人  陳明政律師
被      告  威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滄潮  




被      告  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桂芳  
被      告  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冠宜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金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威旺建設有限公司、被告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自民國113年5月28日、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被告任一人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6，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05,09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威旺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威旺公司）將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大樓新建工程（下稱系爭新建工程）委由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殿公司）承攬施作，東殿公司再將其中「模板工程」交由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施作（下稱系爭模板工程），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再與冠宜公司（下與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合稱被告，如有特別區分者，則各以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稱之）簽立人力派遣合約，由冠宜公司指派自民國107或108年間所僱用之原告，至系爭新建工程擔任臨時工，接受陳淑菁指揮監督，並約定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700元。嗣於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在系爭新建工程工區內結構體屋突一層從事系爭模板工程整理及相關清潔工作（下稱系爭工作）時，因跌倒而撞擊頭部受創（下稱系爭事故），送醫治療診斷受有多處損傷重大創傷其嚴重度分數16分、急性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語和右側無力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原告自111年9月5日迄今，曾至天晟醫院等醫療院所進行住院治療、看護及居家照顧，並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共計19個月期間，進行門診治療及復建，為醫療期間不能工作，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241,129元、工資補償710,600元及失能補償1,413,400元，合計2,365,129元。又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施作系爭工作時，被告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供正確配戴、未使勞工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下稱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下稱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等規定，被告應就原告因系爭傷害所致之薪資損失710,600元、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未來預計之看護費用合計5,305,267元、勞動能力減損1,896,034元、就醫交通費用380元、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12,281元之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並依誠信原則暫以原告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而請求5,107,368元，而前揭損害賠償請求與職災補償請求為訴之重疊合併等情。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2項、第63條之1第1、3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89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2項、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107,3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下合稱威旺公司等3人，如有特別區分者，仍以前述方式逕稱其名）則以：原告除系爭事故發生時有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外，111年當年度僅有2月7日曾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其餘日期原告均無提供勞務。又陳淑菁與冠宜公司成立要派契約，原告受冠宜公司僱用，與陳淑菁、東殿公司及威旺公司間均不存在勞動契約。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個人癲癇之痼疾發作跌倒所致，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為無理由。另依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820號（下稱系爭刑案）調查結果及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訪談紀錄可知，被告確有提供安全帽並每日指示告知原告正確配戴，並無違反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等規定，且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威旺公司等3人對系爭傷害並無過失，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為無理。再原告請求給付之項目有如附表「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欄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000-000頁；卷○000-000、210、212頁）：
　㈠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本院卷一21、27、85頁；卷二7頁）。
　㈡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系爭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
　㈢原告為點工，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薪資均為領現，日薪為1,700元（本院卷一197頁；卷二63、84頁）。
　㈣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曾經指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
　㈤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經冠宜公司指派至系爭模板工程現場進行結構體屋突一層之系爭工作時，因發生系爭事故，經診斷受有系爭傷害。
　㈥訴外人即原告之女徐凱柔曾以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冠宜公司負責人乙○○、陳淑菁為刑案被告，就系爭事故對其等提出過失傷害告訴，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對系爭刑案為不起訴處分，徐凱柔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698號為駁回處分確定（本院卷○000-000頁）。
　㈦冠宜公司負責人乙○○曾分別於111年9月2日、7日分別匯款31,500元、13,000元予徐凱柔（本院卷二25、29頁）。
　㈧原告以系爭事故申請職災傷病給付等，經勞保局核給職災傷病給付151,532元、照護補助27,600元。失能給付部分，因原告於111年9月1日自冠宜公司退保後逾1年以上之112年11月8日診斷失能，不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本院卷二93-95、212頁）。
　㈨原告經天晟醫院鑑定結果為「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力減損程度為80％」（本院卷二133頁）。
　㈩威旺公司等3人不爭執原告下列金額之計算方式：
　⒈醫療費用：241,129元。
　⒉交通費用：380元。
　冠宜公司已受合法通知（本院卷二18-5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上開㈠至㈩等事實，併此敘明。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為職業災害：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至何謂「職業災害」，勞基法中未見規定，參酌職安法第2條第5項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可認為職業災害，係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勞工之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屬當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439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職業災害必須具備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所謂業務執行性，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狀態提供勞務，勞工之行為是在執行職務中，此執行職務範圍，包括業務本身行為，及業務上附隨必要合理行為。業務起因性，係指伴隨勞工提供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
　⒉威旺公司等3人固爭執原告係因癲癇之痼疾發作而發生系爭事故致系爭傷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本院卷○000-000頁）。惟查，有關原告發生系爭事故之經過，訴外人即意成企業社領班詹勳徵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當時我在工區其他位置從事作業，之後便聽到有人呼喊說有人受傷了，我隨即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斜躺在鷹架旁的地上，頭部有明顯外傷，臉部有流血、擦挫傷，現場未見原告安全帽，經詢問現場其他人表示，他們在系爭模板工程現場從事系爭工作時，看到原告跌坐在地上但未看到事發經過，我看到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39頁；桃檢他字卷○000-000頁）；訴外人即系爭新建工程工地負責人歐陽鑫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查時陳稱略以：當時我在屋突1層交代完工作事項離開後，隨即接到現場監工通知說有人受傷，我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已經被攙扶至一旁休息，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在場人員表示，他們在屋突1層從事系爭工作時，聽到了聲響，前往查看時發現原告跌坐在地上，且我看到他頭部受到撞擊有擦挫傷流血，原告被其他人扶到室內等陰涼處休息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37頁），佐以兩造不爭執原告係由冠宜公司指派至現場進行系爭工作〔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顯見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係處於冠宜公司支配下向意成企業社提供勞務狀態中，並因從事系爭工作過程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揆諸前揭說明，即已滿足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之要件，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應認定為職業災害。
　⒊威旺公司等3人固抗辯原告係因個人癲癇發作跌倒而致系爭傷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並舉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歐陽鑫、詹勳徵、訴外人即東殿公司監工黃朝珈於勞檢時之陳述、訴外人即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於系爭刑案偵訊時之陳述及天晟醫院112年5月18日天晟法字第112051801號函為證（本院卷一349頁；卷○000-000頁）。惟查，前揭調查結果表係記載略以「……在場人員表示，甲○○疑似癲癇發作重心不穩跌倒……」（本院卷一145頁），並未認定原告確係因癲癇而致系爭傷害。另黃朝珈於勞檢時陳稱：「……徐員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且腳部明顯在發抖……事發經過當時沒有人目擊到……」（本院卷一135頁）；歐陽鑫、詹勳徵則於勞檢時均稱：疑似是癲癇發作（本院卷一130、140頁），亦均未確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癲癇發作而跌倒所致。另周基賢於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趕到現場時，原告已經從樓上下來，準備上救護車就醫，當時我發現原告臉部有抽筋的感覺，我詢問情況如何，領班告知我原告先前就有癲癇病史，有在服用癲癇藥物等語（桃檢他字卷二98頁），可見周基賢僅係事後於原告送醫過程，發現原告有抽筋現象，經他人告知原告有癲癇病史，亦未能確認系爭事故係原告癲癇發作所致。參以天晟醫院前揭函文固提及原告到院時有癲癇發作情事（桃檢他字卷一157頁），惟原告癲癇發作乃腦出血所致，受創在先等情，有該醫院113年11月14日天晟法字第000000000號、114年1月8日天晟法字第114010802號函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二123、157頁），可證原告確係因頭部先受創而後發生腦出血，進而導致癲癇發作，則原告進行系爭工作時頭部受創而發生系爭傷害，益證系爭事故具業務起因性，故威旺公司等3人此部分辯詞自無可取。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第62條第2項、第63條之1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補償醫療、工資及失能合計1,211,14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保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事業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項規定，係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依勞基法第2條第5款規定，亦係指「適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另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基法第6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另按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著有明文。
　⒉經查，本院認定原告係因系爭事故受有職業災害，已如前述。又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系爭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而原告為點工，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指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則原告雖係派遣勞工，惟要派公司對派遣勞工之使用程度未必低於對承攬人之勞工，派遣勞工則須服從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其因職業災害對派遣勞工造成侵害與對承攬人之勞工同，從整體保護需求考量，仍應認原告屬意成企業社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冠宜公司僱用原告並指派至要派單位意成企業社所承攬之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均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其受有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及第3款規定，請求冠宜公司負補償責任，並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威旺公司等3人連帶負勞基法第7章所定雇主應負職災補償責任，即屬有據。至原告另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威旺公司等3人負連帶責任，既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庸審酌原告依職安法第25條第1項、災保法第89條第1項等規定（本院卷一11頁），為同一請求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⒊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3款、第62條第1項得請求補償之範圍：
　　按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診斷為永久失能，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事故至今已支付醫療費用共計241,129元，並提出天晟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華揚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清福診所醫療費用收據、蕭中正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暨新屋分院醫療費用收據、德仁醫院住院醫療費用收據、醫療必須品發票、照顧服務費收據等在卷為憑（本院卷一37-4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㈩、⒈、〕，堪予採信。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②查，依兩造不爭執之出工統計表、派工單（本院卷○000-000頁；卷二212頁），顯示原告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1日系爭事故發生日止，僅有同年2月7日、同年9月1日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原告並未提出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之收入資料以資證明其確實有每日1,700元之薪資收入，亦即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即原領工資）為零。
　③又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另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不計入平均工資之計算。據此計算原告之平均工資應為9元（原告於6個月內之工資總額為1,700元，除以111年3月2日至同年8月31日之總日數183天，即1,700元÷183＝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同款後段亦規定：工資係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60％者，以百分之60％計。原告係按日計酬之工作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9元，既小於該段期間內工資總額（1,700元）除以實際工作日數（1日）之60％即1,020元（1,700÷1×60％＝1,020元），則原告之平均工資自應按1,020元計算，並得據以作為計算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工資補償金額之基準。
　④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分別於111年9月1日就醫接受開顱手術，嗣於同年月14日出院，並自該日起至華揚醫院住院進行復健治療，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於華揚醫院復健治療迄今，日常生活需人照護而無法獨立自理等節，有兩造不爭執之天晟醫院112年7月19日診斷證明書、華揚醫院111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本院卷一27頁；卷二116、120、212頁），參酌原告經手術後追蹤1年2個月內症狀確已固定一情，亦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000-000頁），足見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手術後追蹤1年2個月之112年10月31日止，經復健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
　⑤原告受僱於冠宜公司係擔任臨時工，約定以日薪計算工資，惟原告未舉證有無約明每周工作時間，審酌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則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10月31日止，經扣除每月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其不能工作期間共計291日（111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20日+同年11月為22日+同年12月為22日+112年1月為16日+同年2月為20日+同年3月為24日+同年4月為17日+同年5月為23日+同年6月為21日+同年7月為21日+同年8月為23日+同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20日），則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應為296,820元（1,020元×291日），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發給一次金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增給50％，請領失能補償費，勞保條例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失能等級第七級一次金給付日數為660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款訂有明文。
　②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依勞保條例規定向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失能給付，雖經該局審查認因原告於111年9月1日到職當日發生系爭事故後，未再返回投保單位而保險效力業於該日停止，距112年11月8日診斷失能已逾1年以上，不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㈧〕，惟依勞保局114年2月3日保職失字第11460016880號函檢附之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診斷書觀之（本院卷○000-000頁），原告失能部位為右半身，可自行站立與慢慢行走，但大部分日常生活與工作有明顯限制，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輪椅代步，臥床但可自行翻身，神經損傷致言語不清與溝通能力受損，屬中重度失能，無法不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本院綜合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及就醫、看護情形，並參酌前揭失能診斷書內容，認原告失能程度較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種類2（神經）失能項目2-4（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失能，終身僅能從事輕便工作者，等級七）之狀態（本院卷○000-000頁），則原告依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款所定第七等級660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失能補償673,200元（計算式：1,020元×660日＝673,200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有理。
　⒋以上合計應准許之職災補償金額為1,211,149元（計算式：241,129元+296,820元+673,200元＝1,211,149元）。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故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威旺公司等3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部分：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又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安法第32條第1項、第33條及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本文分有明文。是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另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並應有符合規定之相關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分別立有明文。再按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訂有明文。上開規定並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進入系爭新建工程工作場所勞工正確配戴安全帽，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另按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災時，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查，詹勳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到現場時看到原告坐在地上頭部有明顯外傷，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再看到時，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每天從事作業前，皆會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備，惟過程中他是否有脫下安全帽這我不清楚，亦不清楚原告有無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40頁）；歐陽鑫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原告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四肢及嘴巴有明顯抽動但仍有意識反應，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我每次去看時，工人都有依規定戴著安全帽，我離開後他們就會拿掉安全帽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37頁），可見原告前往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前，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均未確實對原告施以教育訓練，另依歐陽鑫所述，原告等工人於施作時，既常有發生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情事，而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確實未配戴安全帽等安全護具，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理當予以制止或給予相關懲處，惟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並未舉證有何確實督導並確認原告工作時有正確配戴安全帽，難認其等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從而，冠宜公司違反前揭保護他人之法律進而發生系爭事故，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認被告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且與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業如前述，則冠宜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而派遣單位意成企業社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冠宜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部分：
　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勞基法第63條第1項設有規定。次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安法第26條定有明文。是承攬人將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應事前告知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並督促再承攬人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再按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安法第27條亦有規定。而上開規定亦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末按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亦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
　⑵查，系爭新建工程之事業單位為威旺公司，而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則為承攬人、再承攬人，揆諸前揭規定，威旺公司對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負有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與責任。惟歐陽鑫於勞檢時陳稱：未確實協助及指導意成企業社對其所僱勞工完成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一130頁），佐以原告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可見威旺公司就其所提供之工作場所範圍內，並未實際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並為相關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又勞檢處113年5月22日桃檢營字第1130006752號函固檢附記載告知單位為東殿公司之施工危害因素告知單（本院卷一149頁），惟參以該告知單之內容，除僅有填載告知單位為東殿公司、承攬商為意成企業社、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及作業人數4人並經詹勳徵簽名外，其餘並無東殿公司相關人員核章、備註，難認東殿公司確有實際對意成企業社為施工危害因素之告知。準此，足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確均有違反前引保護他人法律之事實，致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為造成系爭事故之共同原因，威旺公司、東殿公司亦未舉證彼等各已善盡注意義務，復觀諸卷附其等工程承攬契約書就此部分亦無相關約定（本院卷○000-000頁），則其等違反前述相關職安法等保護他人規範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等規定連帶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分述如下：
　⑴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此部分具體計算及說明如原領工資補償（本院卷一15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⑵醫療及看護費用部分：
　①原告主張醫療費用241,129元部分之具體計算及說明詳如醫療費用補償（本院卷一16-17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如前。
　②原告又主張其於111年9月1日經送醫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同年月14日出院，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等情，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按（本院卷一189頁），原告隨即於同年11月16日入住楓樹護理之家，至112年3月份支出看護費用共154,307元等節，業據其提出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收據為證（本院卷一51頁；卷二212頁），堪可認定。
　③原告另主張於112年3月31日出院後，現聘請外籍看護居家照顧，並提出被告不爭執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薪資表為憑（本院卷一53-60頁；卷二212頁）。查，原告於111年9月1日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同年月14日出院，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原告遂於同年11月16日入住楓樹護理之家等情，已如前述。原告另於同年9月27日住院復健治療，需24小時專人照護，又自112年4月12日起聘用外籍看護，至113年3月12日止共約12個月合計支出299,509元，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就醫復健治療，日常生活需人照護，無法獨立自理等情，有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薪資表、華揚醫院111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附卷為憑（本院卷一59頁；卷二116、120、212頁），可見原告因系爭傷害而無法完全自理生活，仍需他人持續照護而支出看護費用，則原告請求自112年4月12日起至113年3月份止支出之299,509元看護費用，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殊嫌無據。
　④原告另於112年11月8日經天晟醫院診斷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輪椅代步、暫時需人餵食，失能評估為中重度失能，無法不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等情，有被告所不爭執之前述失能診斷書為證（本院卷○000-000、212頁），可明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確有終生需他人照護之必要，故其主張於將來可能生存期間需人全日照護乙節，即屬有據。又原告居住在桃園市（本院卷一7、61頁），並於00年0月00日生〔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於113年3月出院時為58歲，且依最新112年桃園市簡易生命表（男性）平均餘命計算（本院卷二219頁），年齡58歲之男性平均餘命為23.47年，原告主張每月支付約24,502元看護費用，並提出被告不爭執之薪資表為證〔本院卷ㄧ59頁；卷二212頁，兩造不爭執事項〕，準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4,571,863元【計算方式為：24,502×186.00000000+(24,502×0.64)×(186.00000000-000.00000000)＝4,571,863.000000000。其中186.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86.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4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47×12＝281.64[去整數得0.64])】。
　⑤綜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楓樹護理之家看護費用154,307元、自112年4月迄113年3月看護費用299,509元，及未來看護費用4,571,863元，合計5,025,679元（計算式：154,307元＋299,509元＋4,571,86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憑，應予駁回。
　⑶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①原告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乙節，依天晟醫院之受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回覆意見表所載，考量原告目前遺存之傷病診斷為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語和右側無力，門診理學檢查遺存言語困難、右側上肢及下肢肌力減弱，評估其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80％（本院卷二133頁）。審酌天晟醫院已綜合考量原告所受傷勢、檢附之相關病歷資料、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等結果，並依據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為評定標準，評估原告失能比例，應認天晟醫院前述鑑定結論，認定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80％可採，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㈨、〕，堪信屬實。
  ②準此，又原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已如前述，依一般情形推算，可持續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19年8月14日，是原告主張自系爭事故後即112年11月1日至119年8月14日間勞動能力受有減損（111年9月1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業經原告請求原領薪資補償或不能工作之薪資減損），自屬有據。按原告每月平均工資約30,600元計算（計算式：1,020元×30日），每月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為24,480元（計算式：30,600元×80％＝24,480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719,289元【計算方式為：24,480×69.0000000+(24,480×0.00000000)×(70.00000000-00.0000000)=1,719,288.0000000000。其中69.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70.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31＝0.00000000)】。故認原告之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1,719,289元。逾此以外之請求，則認屬無據，而予駁回。　　
　⑷就醫交通費部分：
　　原告此部分請求詳如附表「損害賠償」欄編號4部分，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損害賠償」欄所示之「計算式」欄編號4所示之車資收據，而被告就此部分表示不予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㈩、⒉、〕，則原告請求此部分金額380元，自屬有據。
　⑸精神慰撫金：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歷經手術及多次回診及復健，治療期間逾1年以上，且經治療後仍存有勞動能力減損，其精神上所受痛苦，自屬非輕。又原告於發生系爭事故時，每日薪資為1,020元，業如前述；威旺公司實收資本額為54,000,000元、東殿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03,000,000元、冠宜公司資本總額為5,000,000元、意成企業社為資本額200,000元之獨資商號（本院卷一69-73、89頁），本院審酌上情，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實屬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程度，佐以兩造之身分、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其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⑹從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7,245,348元（看護費用5,025,679元+勞動能力減損1,719,289元+就醫交通費380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
　⒋關於原告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根據詹勳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每天從事作業前，皆會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備，我在發現他受傷在地上時，未見他有戴安全帽，安全帽已掉在離他6、70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40頁；桃檢他字卷一140頁），另參歐陽鑫製作之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表記載略以：「甲○○於屋突一層平面作業時，監督人員告知甲○○需戴上工程安全帽，當下甲○○有依規定戴上工程安全帽，約過三十分鐘後，同仁告知監督人員甲○○受傷……且事發時後（按應係「候」字之誤），沒有發現甲○○的工程安全帽……」（本院卷一145頁），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有配戴安全帽，惟作業過程中應係原告未能戴妥或未配戴安全帽，否則其頭部分應不致受有如此嚴重之系爭傷害。又原告自陳於107、108年間受僱冠宜公司而派至各工地擔任臨時工，可徵其應有相當工作經驗，對於在營建場所從事系爭工作，應確實配戴安全帽等防備設備以防止職災發生，顯有相當之認識，原告於施工作業過程中，若未確實配戴安全帽，本有頭部受創之危險，惟其於未確實配戴安全帽等防護具之情況下施作致發生系爭事故，則其對系爭事故之發生及所受傷害，顯與有過失。經審酌兩造過失程度，認原告之過失責任比例為30％，於此範圍內減輕被告賠償責任，核屬妥適，並據此計算被告應賠償之金額為5,071,744元（計算式：7,245,348元×70％≒5,071,744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本件給付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威旺公司、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自113年5月28日（本院卷○000-000頁）起算，冠宜公司自113年8月14日（本院卷二18-5頁）起算，均按週年利率5％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㈤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威旺公司與東殿公司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分別對原告負連帶補償、賠償責任，上開各組人本於個別之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且於其中一組人對原告為給付時，他組人於給付範圍內，即同免給付義務，依前引說明，威旺公司和東殿公司之連帶債務，與意成企業社和冠宜公司之連帶債務間乃不真正連帶債務，原告對被告連帶給付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另冠宜公司與威旺公司等3人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不真正連帶責任，已如前述。又兩造不爭執冠宜公司曾匯款合計44,500元予原告之女〔兩造不爭執事項㈦、〕，足認冠宜公司已清償44,500元，是此部分應予扣除。　
　㈥綜上可知，系爭事故發生後，冠宜公司已補償原告44,500元，自可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予以抵充。據此計算，原告於本件得請求連帶補償之金額為1,166,649元（計算式：1,211,149元－44,500元＝1,166,649元）。
　㈦至於原告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則合計為5,071,744元，業述如前。惟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為勞基法第60條所明定。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職災補償合計1,166,649元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即為3,905,095元（計算式：5,071,744元-1,166,649元＝3,905,095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自113年5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自113年5月28日、冠宜公司自同年8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述第1、2項，被告任一人為給付，於其給付範圍內，他人同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以分別宣告如主文第6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促請法院職權發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及威旺公司等3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表：原告起訴之金額及項目

		


		


		


		


		




		編號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請求金額（元）

		計算式

		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



		職災補償 　　　　　　　　　　　　　　　　　　　　　　　　　　　　　　　　　　　　　　　 

		


		


		


		


		




		1

		醫療費用 

		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2頁）

		241,129元
（本院卷一12頁）

		原證3、原證4、原證5
（本院卷一37-49頁）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職業災害（本院卷○000-000頁）。



		2

		原領工資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1、13-14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3-14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長達半年以上之期間，對其等不曾提供勞務，亦未受領工資報酬（本院卷○000-000頁）。



		3

		失能補償

		勞基法第59條第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4-15頁）

		1,413,400元
（本院卷一14-15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第4等失能等級，每日薪資1,700元，月薪37,400元，月投保薪資應適用級距為38,200元，給付標準1,110日（38,200元÷30×1,110）。

		原告平均工資為零，且未能舉證證明其失能程度（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241,129元＋710,600元＋1,413,400元）＝2,365,129元 

		


		


		


		




		損害賠償  　　　　　　　　　　　　　　　　　　　　　　　　　　　　　　　　　　　　　　　 

		


		


		


		


		




		1

		薪資損失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5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



		2

		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5,305,267元
（本院卷一16-17頁）

		原證6、7
（本院卷一51-60頁）



		原告未舉證系爭傷害治療終止後，有須終身由專人全天候看護之必要（本院卷一221頁）。



		3

		勞動能力減損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1,896,034元
（本院卷一17-18頁）

		原證2
勞動能力減損61.7％（計算式：1,110÷1,800）
（本院卷一27-35頁）

		原告以每月原領工資37,400元為計算基礎，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未提供勞務及受領工資（本院卷一221頁）。



		4

		交通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38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10
（本院卷一65頁）

		－



		5

		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600,00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檢察官於系爭刑案認定威旺公司等3人無過失，且原告自身有癲癇痼疾仍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亦輕忽自身安全不聽從威旺公司等3人指揮配戴安全帽，應負80％與有過失責任（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8,512,281元，依誠信原則，暫以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請求金額為5,107,368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徐光輝  

訴訟代理人  陳明政律師

被      告  威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滄潮  





被      告  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桂芳  

被      告  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冠宜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金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威旺建設有限公司、被告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

    給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8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應連帶給

    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自民國1

    13年5月28日、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8月14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被告任一人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

    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6，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05,09

    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威旺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威旺公司）將桃園

    市○○區○○段000地號大樓新建工程（下稱系爭新建工程）委

    由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殿公司）承攬施作，東殿

    公司再將其中「模板工程」交由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施

    作（下稱系爭模板工程），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再與冠宜公

    司（下與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合稱被

    告，如有特別區分者，則各以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

    、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稱之）簽立人力派遣合約，由冠宜

    公司指派自民國107或108年間所僱用之原告，至系爭新建工

    程擔任臨時工，接受陳淑菁指揮監督，並約定日薪為新臺幣

    （下同）1,700元。嗣於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在系爭新

    建工程工區內結構體屋突一層從事系爭模板工程整理及相關

    清潔工作（下稱系爭工作）時，因跌倒而撞擊頭部受創（下

    稱系爭事故），送醫治療診斷受有多處損傷重大創傷其嚴重

    度分數16分、急性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

    語和右側無力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原

    告自111年9月5日迄今，曾至天晟醫院等醫療院所進行住院

    治療、看護及居家照顧，並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

    日止共計19個月期間，進行門診治療及復建，為醫療期間不

    能工作，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241,129元、工

    資補償710,600元及失能補償1,413,400元，合計2,365,129

    元。又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施作系爭工作時，被告未提

    供適當安全帽供正確配戴、未使勞工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下稱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下稱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規定、職業安

    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

    第32條等規定，被告應就原告因系爭傷害所致之薪資損失71

    0,600元、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未來預計之看護費用合計5

    ,305,267元、勞動能力減損1,896,034元、就醫交通費用380

    元、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12,281元之損害，連帶

    負賠償責任，並依誠信原則暫以原告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

    而請求5,107,368元，而前揭損害賠償請求與職災補償請求

    為訴之重疊合併等情。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

    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2項、第63條之1第1、3項、職安

    法第25條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

    ）第89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2項、第185條、第193條

    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

    告5,107,3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下合稱威旺公司等3人，如

    有特別區分者，仍以前述方式逕稱其名）則以：原告除系爭

    事故發生時有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外，111年當

    年度僅有2月7日曾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其餘日期原

    告均無提供勞務。又陳淑菁與冠宜公司成立要派契約，原告

    受冠宜公司僱用，與陳淑菁、東殿公司及威旺公司間均不存

    在勞動契約。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個人癲癇之痼疾發作跌

    倒所致，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連

    帶負職災補償責任為無理由。另依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

    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820號（下稱

    系爭刑案）調查結果及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

    ）訪談紀錄可知，被告確有提供安全帽並每日指示告知原告

    正確配戴，並無違反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等規定，且經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威旺公司等

    3人對系爭傷害並無過失，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應連帶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為無理。再原告請求給付之項目有

    如附表「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欄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

    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000-000頁；卷○000-000、210、2

    12頁）：

　㈠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本院卷一21、27、85頁；卷二7頁）

    。

　㈡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系爭

    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

　㈢原告為點工，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薪資均為領現，日薪

    為1,700元（本院卷一197頁；卷二63、84頁）。

　㈣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曾經指

    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

　㈤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經冠宜公司指派至系爭模板工程現

    場進行結構體屋突一層之系爭工作時，因發生系爭事故，經

    診斷受有系爭傷害。

　㈥訴外人即原告之女徐凱柔曾以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冠宜

    公司負責人乙○○、陳淑菁為刑案被告，就系爭事故對其等提

    出過失傷害告訴，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對系爭刑案為不起訴

    處分，徐凱柔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3

    年度上聲議字第1698號為駁回處分確定（本院卷○000-000頁

    ）。

　㈦冠宜公司負責人乙○○曾分別於111年9月2日、7日分別匯款31,

    500元、13,000元予徐凱柔（本院卷二25、29頁）。

　㈧原告以系爭事故申請職災傷病給付等，經勞保局核給職災傷

    病給付151,532元、照護補助27,600元。失能給付部分，因

    原告於111年9月1日自冠宜公司退保後逾1年以上之112年11

    月8日診斷失能，不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

    （本院卷二93-95、212頁）。

　㈨原告經天晟醫院鑑定結果為「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力

    減損程度為80％」（本院卷二133頁）。

　㈩威旺公司等3人不爭執原告下列金額之計算方式：

　⒈醫療費用：241,129元。

　⒉交通費用：380元。

　冠宜公司已受合法通知（本院卷二18-5頁），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

    、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上開㈠至㈩等事實，併此敘明。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為職業災害：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至

    何謂「職業災害」，勞基法中未見規定，參酌職安法第2條

    第5項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

    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

    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可認為職業災害，係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

    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勞工之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屬當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

    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

    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

    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

    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439號判決要旨參

    照）。故職業災害必須具備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所謂

    業務執行性，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狀態提供勞務

    ，勞工之行為是在執行職務中，此執行職務範圍，包括業務

    本身行為，及業務上附隨必要合理行為。業務起因性，係指

    伴隨勞工提供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且該危險之現

    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

　⒉威旺公司等3人固爭執原告係因癲癇之痼疾發作而發生系爭事

    故致系爭傷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本院卷○000-000

    頁）。惟查，有關原告發生系爭事故之經過，訴外人即意成

    企業社領班詹勳徵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當時我在

    工區其他位置從事作業，之後便聽到有人呼喊說有人受傷了

    ，我隨即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斜躺在鷹架旁的地上，頭

    部有明顯外傷，臉部有流血、擦挫傷，現場未見原告安全帽

    ，經詢問現場其他人表示，他們在系爭模板工程現場從事系

    爭工作時，看到原告跌坐在地上但未看到事發經過，我看到

    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39

    頁；桃檢他字卷○000-000頁）；訴外人即系爭新建工程工地

    負責人歐陽鑫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查時陳稱略以：當時我在

    屋突1層交代完工作事項離開後，隨即接到現場監工通知說

    有人受傷，我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已經被攙扶至一旁休

    息，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在場人員表示，他們在屋突1層

    從事系爭工作時，聽到了聲響，前往查看時發現原告跌坐在

    地上，且我看到他頭部受到撞擊有擦挫傷流血，原告被其他

    人扶到室內等陰涼處休息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

    字卷一137頁），佐以兩造不爭執原告係由冠宜公司指派至

    現場進行系爭工作〔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顯見系爭事故發

    生時，原告係處於冠宜公司支配下向意成企業社提供勞務狀

    態中，並因從事系爭工作過程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

    ，揆諸前揭說明，即已滿足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之要件

    ，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應認定為職業災害。

　⒊威旺公司等3人固抗辯原告係因個人癲癇發作跌倒而致系爭傷

    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並舉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

    結果表、歐陽鑫、詹勳徵、訴外人即東殿公司監工黃朝珈於

    勞檢時之陳述、訴外人即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於系爭刑案

    偵訊時之陳述及天晟醫院112年5月18日天晟法字第11205180

    1號函為證（本院卷一349頁；卷○000-000頁）。惟查，前揭

    調查結果表係記載略以「……在場人員表示，甲○○疑似癲癇發

    作重心不穩跌倒……」（本院卷一145頁），並未認定原告確

    係因癲癇而致系爭傷害。另黃朝珈於勞檢時陳稱：「……徐員

    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且腳部明顯在發抖……事發經過當時沒有

    人目擊到……」（本院卷一135頁）；歐陽鑫、詹勳徵則於勞

    檢時均稱：疑似是癲癇發作（本院卷一130、140頁），亦均

    未確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癲癇發作而跌倒所致。另周基賢

    於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趕到現場時，原告已經從樓上下

    來，準備上救護車就醫，當時我發現原告臉部有抽筋的感覺

    ，我詢問情況如何，領班告知我原告先前就有癲癇病史，有

    在服用癲癇藥物等語（桃檢他字卷二98頁），可見周基賢僅

    係事後於原告送醫過程，發現原告有抽筋現象，經他人告知

    原告有癲癇病史，亦未能確認系爭事故係原告癲癇發作所致

    。參以天晟醫院前揭函文固提及原告到院時有癲癇發作情事

    （桃檢他字卷一157頁），惟原告癲癇發作乃腦出血所致，

    受創在先等情，有該醫院113年11月14日天晟法字第0000000

    00號、114年1月8日天晟法字第114010802號函各1份在卷可

    考（本院卷二123、157頁），可證原告確係因頭部先受創而

    後發生腦出血，進而導致癲癇發作，則原告進行系爭工作時

    頭部受創而發生系爭傷害，益證系爭事故具業務起因性，故

    威旺公司等3人此部分辯詞自無可取。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第62條第2項、第63條之1

    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補償醫療、工資及失能合計1,211,14

    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

    （下稱勞保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

    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

    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

    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

    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

    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保

    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

    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事業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

    第3項規定，係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

    構」，依勞基法第2條第5款規定，亦係指「適用本法各業僱

    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另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

    ，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

    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

    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基法第6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另按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

    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

    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著有明文。

　⒉經查，本院認定原告係因系爭事故受有職業災害，已如前述

    。又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

    系爭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而原告為點工

    ，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

    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指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則原告雖係派遣

    勞工，惟要派公司對派遣勞工之使用程度未必低於對承攬人

    之勞工，派遣勞工則須服從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其因職業

    災害對派遣勞工造成侵害與對承攬人之勞工同，從整體保護

    需求考量，仍應認原告屬意成企業社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

    工」，冠宜公司僱用原告並指派至要派單位意成企業社所承

    攬之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均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

    張其受有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

    及第3款規定，請求冠宜公司負補償責任，並依勞基法第62

    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威旺公司等3人連帶

    負勞基法第7章所定雇主應負職災補償責任，即屬有據。至

    原告另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

    求威旺公司等3人負連帶責任，既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庸審

    酌原告依職安法第25條第1項、災保法第89條第1項等規定（

    本院卷一11頁），為同一請求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⒊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3款、第62條

    第1項得請求補償之範圍：

　　按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

    果，經診斷為永久失能，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

    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

    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

    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318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事故至今已支付醫療費用共計241,129元，並

    提出天晟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華揚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

    據、清福診所醫療費用收據、蕭中正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國

    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

    福利部桃園醫院暨新屋分院醫療費用收據、德仁醫院住院醫

    療費用收據、醫療必須品發票、照顧服務費收據等在卷為憑

    （本院卷一37-4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

    ㈩、⒈、〕，堪予採信。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

    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

    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

    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

　②查，依兩造不爭執之出工統計表、派工單（本院卷○000-000

    頁；卷二212頁），顯示原告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1日

    系爭事故發生日止，僅有同年2月7日、同年9月1日前往系爭

    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原告並未提出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

    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之收入資料以資證明其確實有每日1,700

    元之薪資收入，亦即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1日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即原領工資）為零。

　③又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

    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

    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

    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另依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2條第1款規定，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不計入平均工資之

    計算。據此計算原告之平均工資應為9元（原告於6個月內之

    工資總額為1,700元，除以111年3月2日至同年8月31日之總

    日數183天，即1,700元÷183＝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同

    款後段亦規定：工資係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

    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

    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60％者，以百分之60％計。原告係按日計

    酬之工作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9元，既小於該

    段期間內工資總額（1,700元）除以實際工作日數（1日）之

    60％即1,020元（1,700÷1×60％＝1,020元），則原告之平均工

    資自應按1,020元計算，並得據以作為計算勞基法第59條第2

    款工資補償金額之基準。

　④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分別於111年9月1日就醫接受

    開顱手術，嗣於同年月14日出院，並自該日起至華揚醫院住

    院進行復健治療，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於華揚醫院復健

    治療迄今，日常生活需人照護而無法獨立自理等節，有兩造

    不爭執之天晟醫院112年7月19日診斷證明書、華揚醫院111

    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本院卷一27

    頁；卷二116、120、212頁），參酌原告經手術後追蹤1年2

    個月內症狀確已固定一情，亦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

    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000-000頁），足

    見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手術後追蹤1年2個月之112年10月

    31日止，經復健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

    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

    期間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

　⑤原告受僱於冠宜公司係擔任臨時工，約定以日薪計算工資，

    惟原告未舉證有無約明每周工作時間，審酌勞基法第36條第

    1項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

    日為休息日，則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10月31日止，

    經扣除每月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其不能工作期間

    共計291日（111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20日+同年11月為2

    2日+同年12月為22日+112年1月為16日+同年2月為20日+同年

    3月為24日+同年4月為17日+同年5月為23日+同年6月為21日+

    同年7月為21日+同年8月為23日+同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

    20日），則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應為296,820元（1,0

    20元×291日），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後，症狀固

    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

    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發給一次金

    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增給50％

    ，請領失能補償費，勞保條例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

    失能等級第七級一次金給付日數為660日，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

    款訂有明文。

　②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依勞保條例規定向勞保局申

    請職業傷害失能給付，雖經該局審查認因原告於111年9月1

    日到職當日發生系爭事故後，未再返回投保單位而保險效力

    業於該日停止，距112年11月8日診斷失能已逾1年以上，不

    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㈧〕，惟依勞保局114年2月3日保職失字

    第11460016880號函檢附之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失能診斷書觀之（本院卷○000-000頁），原告失能部位為右

    半身，可自行站立與慢慢行走，但大部分日常生活與工作有

    明顯限制，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輪椅代步，臥床但可自行翻

    身，神經損傷致言語不清與溝通能力受損，屬中重度失能，

    無法不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本院綜合原告

    所受系爭傷害及就醫、看護情形，並參酌前揭失能診斷書內

    容，認原告失能程度較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種類2

    （神經）失能項目2-4（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失能，

    終身僅能從事輕便工作者，等級七）之狀態（本院卷○000-0

    00頁），則原告依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款所定

    第七等級660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失能補償673,200元（計

    算式：1,020元×660日＝673,200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

    之請求，難認有理。

　⒋以上合計應准許之職災補償金額為1,211,149元（計算式：24

    1,129元+296,820元+673,200元＝1,211,149元）。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

    故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

    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等語，為威旺公司等3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⒈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部分：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

    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

    ；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

    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又按雇主對勞工應

    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

    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雇

    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安法第32條第1項

    、第33條及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本文分有明文。是雇

    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及訓練。另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

    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並應

    有符合規定之相關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

    第1項、第6條分別立有明文。再按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

    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營

    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訂有明文。上開規定並屬民法第184條

    第2項前段規定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

    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

    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進入系

    爭新建工程工作場所勞工正確配戴安全帽，以維護勞工作業

    之安全。另按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

    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災時，依勞基法第63條之1

    第3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查，詹勳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到現場時看

    到原告坐在地上頭部有明顯外傷，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

    再看到時，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每天

    從事作業前，皆會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

    備，惟過程中他是否有脫下安全帽這我不清楚，亦不清楚原

    告有無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000-000頁

    ；桃檢他字卷一140頁）；歐陽鑫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

    時陳稱：原告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四肢及嘴巴有明顯抽動

    但仍有意識反應，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我每次去看時，

    工人都有依規定戴著安全帽，我離開後他們就會拿掉安全帽

    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37頁），可見原

    告前往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前，意成企業社、冠宜公

    司均未確實對原告施以教育訓練，另依歐陽鑫所述，原告等

    工人於施作時，既常有發生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情事，而系

    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確實未配戴安全帽等安全護具，冠宜公

    司、意成企業社理當予以制止或給予相關懲處，惟冠宜公司

    、意成企業社並未舉證有何確實督導並確認原告工作時有正

    確配戴安全帽，難認其等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

    預防設備或措施。從而，冠宜公司違反前揭保護他人之法律

    進而發生系爭事故，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認被告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且與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間，具相當因

    果關係，業如前述，則冠宜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

    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而派遣單位意成企業

    社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冠宜公司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

　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部分：

　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

    ，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

    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

    勞基法第63條第1項設有規定。次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

    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

    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安法第26條定有明文。是

    承攬人將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應事前告知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並督促再承攬人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

    規定。再按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

    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職安法第27條亦有規定。而上開規定亦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

    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末按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

    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承攬

    者亦同。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亦係藉

    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

    人之法律。

　⑵查，系爭新建工程之事業單位為威旺公司，而東殿公司、意

    成企業社則為承攬人、再承攬人，揆諸前揭規定，威旺公司

    對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負有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

    育之指導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與責任。惟歐

    陽鑫於勞檢時陳稱：未確實協助及指導意成企業社對其所僱

    勞工完成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一130

    頁），佐以原告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可見威旺公司就其所提供之工作場所範圍內，並未實際

    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

    關法令之規定，並為相關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又勞

    檢處113年5月22日桃檢營字第1130006752號函固檢附記載告

    知單位為東殿公司之施工危害因素告知單（本院卷一149頁

    ），惟參以該告知單之內容，除僅有填載告知單位為東殿公

    司、承攬商為意成企業社、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及作業人數

    4人並經詹勳徵簽名外，其餘並無東殿公司相關人員核章、

    備註，難認東殿公司確有實際對意成企業社為施工危害因素

    之告知。準此，足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確均有違反前引保

    護他人法律之事實，致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為

    造成系爭事故之共同原因，威旺公司、東殿公司亦未舉證彼

    等各已善盡注意義務，復觀諸卷附其等工程承攬契約書就此

    部分亦無相關約定（本院卷○000-000頁），則其等違反前述

    相關職安法等保護他人規範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等規定連帶對原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

　⒊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分述如下：

　⑴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此部分具體計算及說明如原領工資補償（本院卷一

    15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

    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

    理由。

　⑵醫療及看護費用部分：

　①原告主張醫療費用241,129元部分之具體計算及說明詳如醫療

    費用補償（本院卷一16-17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

    如前。

　②原告又主張其於111年9月1日經送醫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

    同年月14日出院，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等情，

    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按

    （本院卷一189頁），原告隨即於同年11月16日入住楓樹護

    理之家，至112年3月份支出看護費用共154,307元等節，業

    據其提出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收據為證（本院卷一51頁；

    卷二212頁），堪可認定。

　③原告另主張於112年3月31日出院後，現聘請外籍看護居家照

    顧，並提出被告不爭執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

    、薪資表為憑（本院卷一53-60頁；卷二212頁）。查，原告

    於111年9月1日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同年月14日出院，

    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原告遂於同年11月16日

    入住楓樹護理之家等情，已如前述。原告另於同年9月27日

    住院復健治療，需24小時專人照護，又自112年4月12日起聘

    用外籍看護，至113年3月12日止共約12個月合計支出299,50

    9元，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就醫復健治療，日常生活需

    人照護，無法獨立自理等情，有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

    薪資表、華揚醫院111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

    附卷為憑（本院卷一59頁；卷二116、120、212頁），可見

    原告因系爭傷害而無法完全自理生活，仍需他人持續照護而

    支出看護費用，則原告請求自112年4月12日起至113年3月份

    止支出之299,509元看護費用，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

    ，殊嫌無據。

　④原告另於112年11月8日經天晟醫院診斷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

    輪椅代步、暫時需人餵食，失能評估為中重度失能，無法不

    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等情，有被告所不爭執

    之前述失能診斷書為證（本院卷○000-000、212頁），可明

    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確有終生需他人照護之必要

    ，故其主張於將來可能生存期間需人全日照護乙節，即屬有

    據。又原告居住在桃園市（本院卷一7、61頁），並於00年0

    月00日生〔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於113年3月出院時為58

    歲，且依最新112年桃園市簡易生命表（男性）平均餘命計

    算（本院卷二219頁），年齡58歲之男性平均餘命為23.47年

    ，原告主張每月支付約24,502元看護費用，並提出被告不爭

    執之薪資表為證〔本院卷ㄧ59頁；卷二212頁，兩造不爭執事

    項〕，準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

    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4,571,863元【計算方式為

    ：24,502×186.00000000+(24,502×0.64)×(186.00000000-00

    0.00000000)＝4,571,863.000000000。其中186.00000000為

    月別單利(5/12)％第2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86.00000000為

    月別單利(5/12)％第2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4為未滿1月

    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47×12＝281.64[去整數得0.64])】

    。

　⑤綜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楓樹護理之家看護費用154,307元

    、自112年4月迄113年3月看護費用299,509元，及未來看護

    費用4,571,863元，合計5,025,679元（計算式：154,307元＋

    299,509元＋4,571,86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憑，

    應予駁回。

　⑶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①原告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乙節，依天晟醫院之受理司法機關

    委託鑑定案件回覆意見表所載，考量原告目前遺存之傷病診

    斷為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語和右側無力

    ，門診理學檢查遺存言語困難、右側上肢及下肢肌力減弱，

    評估其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80％（本

    院卷二133頁）。審酌天晟醫院已綜合考量原告所受傷勢、

    檢附之相關病歷資料、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等結

    果，並依據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為評定標準，評估

    原告失能比例，應認天晟醫院前述鑑定結論，認定原告因系

    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80％可採，並為

    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㈨、〕，堪信屬實。

  ②準此，又原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已如前述，依一般情形推

    算，可持續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19年8月14日，是原

    告主張自系爭事故後即112年11月1日至119年8月14日間勞動

    能力受有減損（111年9月1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業經原告請

    求原領薪資補償或不能工作之薪資減損），自屬有據。按原

    告每月平均工資約30,600元計算（計算式：1,020元×30日）

    ，每月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為24,480元（計算式：30,600元

    ×80％＝24,480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

    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719,289元【計算方

    式為：24,480×69.0000000+(24,480×0.00000000)×(70.0000

    0000-00.0000000)=1,719,288.0000000000。其中69.000000

    0為月別單利(5/12)％第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70.00000000

    為月別單利(5/12)％第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

    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31＝0.00000000)】。故認

    原告之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1,719,289元。逾此以外之請求

    ，則認屬無據，而予駁回。　　

　⑷就醫交通費部分：

　　原告此部分請求詳如附表「損害賠償」欄編號4部分，業據

    原告提出如附表「損害賠償」欄所示之「計算式」欄編號4

    所示之車資收據，而被告就此部分表示不予爭執〔兩造不爭

    執事項㈩、⒉、〕，則原告請求此部分金額380元，自屬有據

    。

　⑸精神慰撫金：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歷經手術及多

    次回診及復健，治療期間逾1年以上，且經治療後仍存有勞

    動能力減損，其精神上所受痛苦，自屬非輕。又原告於發生

    系爭事故時，每日薪資為1,020元，業如前述；威旺公司實

    收資本額為54,000,000元、東殿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03,000,

    000元、冠宜公司資本總額為5,000,000元、意成企業社為資

    本額200,000元之獨資商號（本院卷一69-73、89頁），本院

    審酌上情，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

    實屬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程度，佐以兩造之身分、經濟能

    力及社會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其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

    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⑹從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7,245,348元（看護費用

    5,025,679元+勞動能力減損1,719,289元+就醫交通費380元+

    精神慰撫金500,000元）。

　⒋關於原告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根據詹勳

    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每天從事作業前，皆會

    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備，我在發現他受

    傷在地上時，未見他有戴安全帽，安全帽已掉在離他6、70

    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40頁；桃檢他字卷一140頁），

    另參歐陽鑫製作之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表記載略以：「

    甲○○於屋突一層平面作業時，監督人員告知甲○○需戴上工程

    安全帽，當下甲○○有依規定戴上工程安全帽，約過三十分鐘

    後，同仁告知監督人員甲○○受傷……且事發時後（按應係「候

    」字之誤），沒有發現甲○○的工程安全帽……」（本院卷一14

    5頁），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有配戴安全帽，惟作

    業過程中應係原告未能戴妥或未配戴安全帽，否則其頭部分

    應不致受有如此嚴重之系爭傷害。又原告自陳於107、108年

    間受僱冠宜公司而派至各工地擔任臨時工，可徵其應有相當

    工作經驗，對於在營建場所從事系爭工作，應確實配戴安全

    帽等防備設備以防止職災發生，顯有相當之認識，原告於施

    工作業過程中，若未確實配戴安全帽，本有頭部受創之危險

    ，惟其於未確實配戴安全帽等防護具之情況下施作致發生系

    爭事故，則其對系爭事故之發生及所受傷害，顯與有過失。

    經審酌兩造過失程度，認原告之過失責任比例為30％，於此

    範圍內減輕被告賠償責任，核屬妥適，並據此計算被告應賠

    償之金額為5,071,744元（計算式：7,245,348元×70％≒5,071

    ,744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

    3條規定甚明。本件給付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

    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威旺公司、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自113

    年5月28日（本院卷○000-000頁）起算，冠宜公司自113年8

    月14日（本院卷二18-5頁）起算，均按週年利率5％之法定遲

    延利息，亦屬有據。

　㈤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

    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

    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

    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

    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威旺公司與東殿公司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2

    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依勞基法

    第63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分別對原告負連帶補償、賠

    償責任，上開各組人本於個別之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

    給付之義務，且於其中一組人對原告為給付時，他組人於給

    付範圍內，即同免給付義務，依前引說明，威旺公司和東殿

    公司之連帶債務，與意成企業社和冠宜公司之連帶債務間乃

    不真正連帶債務，原告對被告連帶給付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另冠宜公司與威旺公司等3人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

    負不真正連帶責任，已如前述。又兩造不爭執冠宜公司曾匯

    款合計44,500元予原告之女〔兩造不爭執事項㈦、〕，足認冠

    宜公司已清償44,500元，是此部分應予扣除。　

　㈥綜上可知，系爭事故發生後，冠宜公司已補償原告44,500元

    ，自可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予以抵充。據此計算，原告於本

    件得請求連帶補償之金額為1,166,649元（計算式：1,211,1

    49元－44,500元＝1,166,649元）。

　㈦至於原告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則合

    計為5,071,744元，業述如前。惟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

    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為勞基法第60條所明定。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

    、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得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職災補償合計1,166,649元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得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即為3,905,095元（計算式：5,071

    ,744元-1,166,649元＝3,905,095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項、

    第63條第1項、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

    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威旺公司、

    東殿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自113年5月28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陳淑菁即意成企

    業社、冠宜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

    業社自113年5月28日、冠宜公司自同年8月14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述第1、2項，被告

    任一人為給付，於其給付範圍內，他人同免給付義務，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

    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

    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以分別宣告如

    主文第6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原告

    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促請法院職權發

    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及威旺公司等3人其餘攻擊防禦方

    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表：原告起訴之金額及項目      編號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請求金額（元） 計算式 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 職災補償 　　　　　　　　　　　　　　　　　　　　　　　　　　　　　　　　　　　　　　　       1 醫療費用  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2頁） 241,129元 （本院卷一12頁） 原證3、原證4、原證5 （本院卷一37-49頁）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職業災害（本院卷○000-000頁）。 2 原領工資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1、13-14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3-14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長達半年以上之期間，對其等不曾提供勞務，亦未受領工資報酬（本院卷○000-000頁）。 3 失能補償 勞基法第59條第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4-15頁） 1,413,400元 （本院卷一14-15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第4等失能等級，每日薪資1,700元，月薪37,400元，月投保薪資應適用級距為38,200元，給付標準1,110日（38,200元÷30×1,110）。 原告平均工資為零，且未能舉證證明其失能程度（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241,129元＋710,600元＋1,413,400元）＝2,365,129元      損害賠償  　　　　　　　　　　　　　　　　　　　　　　　　　　　　　　　　　　　　　　　       1 薪資損失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5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 2 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5,305,267元 （本院卷一16-17頁） 原證6、7 （本院卷一51-60頁）  原告未舉證系爭傷害治療終止後，有須終身由專人全天候看護之必要（本院卷一221頁）。 3 勞動能力減損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1,896,034元 （本院卷一17-18頁） 原證2 勞動能力減損61.7％（計算式：1,110÷1,800） （本院卷一27-35頁） 原告以每月原領工資37,400元為計算基礎，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未提供勞務及受領工資（本院卷一221頁）。 4 交通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38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10 （本院卷一65頁） － 5 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600,00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檢察官於系爭刑案認定威旺公司等3人無過失，且原告自身有癲癇痼疾仍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亦輕忽自身安全不聽從威旺公司等3人指揮配戴安全帽，應負80％與有過失責任（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8,512,281元，依誠信原則，暫以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請求金額為5,107,368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徐光輝  
訴訟代理人  陳明政律師
被      告  威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滄潮  




被      告  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桂芳  
被      告  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冠宜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金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威旺建設有限公司、被告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自民國113年5月28日、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被告任一人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6，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05,09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威旺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威旺公司）將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大樓新建工程（下稱系爭新建工程）委由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殿公司）承攬施作，東殿公司再將其中「模板工程」交由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施作（下稱系爭模板工程），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再與冠宜公司（下與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合稱被告，如有特別區分者，則各以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稱之）簽立人力派遣合約，由冠宜公司指派自民國107或108年間所僱用之原告，至系爭新建工程擔任臨時工，接受陳淑菁指揮監督，並約定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700元。嗣於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在系爭新建工程工區內結構體屋突一層從事系爭模板工程整理及相關清潔工作（下稱系爭工作）時，因跌倒而撞擊頭部受創（下稱系爭事故），送醫治療診斷受有多處損傷重大創傷其嚴重度分數16分、急性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語和右側無力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原告自111年9月5日迄今，曾至天晟醫院等醫療院所進行住院治療、看護及居家照顧，並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共計19個月期間，進行門診治療及復建，為醫療期間不能工作，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241,129元、工資補償710,600元及失能補償1,413,400元，合計2,365,129元。又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施作系爭工作時，被告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供正確配戴、未使勞工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下稱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下稱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等規定，被告應就原告因系爭傷害所致之薪資損失710,600元、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未來預計之看護費用合計5,305,267元、勞動能力減損1,896,034元、就醫交通費用380元、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12,281元之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並依誠信原則暫以原告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而請求5,107,368元，而前揭損害賠償請求與職災補償請求為訴之重疊合併等情。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2項、第63條之1第1、3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89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2項、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107,3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下合稱威旺公司等3人，如有特別區分者，仍以前述方式逕稱其名）則以：原告除系爭事故發生時有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外，111年當年度僅有2月7日曾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其餘日期原告均無提供勞務。又陳淑菁與冠宜公司成立要派契約，原告受冠宜公司僱用，與陳淑菁、東殿公司及威旺公司間均不存在勞動契約。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個人癲癇之痼疾發作跌倒所致，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為無理由。另依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820號（下稱系爭刑案）調查結果及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訪談紀錄可知，被告確有提供安全帽並每日指示告知原告正確配戴，並無違反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等規定，且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威旺公司等3人對系爭傷害並無過失，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為無理。再原告請求給付之項目有如附表「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欄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000-000頁；卷○000-000、210、212頁）：
　㈠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本院卷一21、27、85頁；卷二7頁）。
　㈡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系爭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
　㈢原告為點工，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薪資均為領現，日薪為1,700元（本院卷一197頁；卷二63、84頁）。
　㈣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曾經指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
　㈤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經冠宜公司指派至系爭模板工程現場進行結構體屋突一層之系爭工作時，因發生系爭事故，經診斷受有系爭傷害。
　㈥訴外人即原告之女徐凱柔曾以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冠宜公司負責人乙○○、陳淑菁為刑案被告，就系爭事故對其等提出過失傷害告訴，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對系爭刑案為不起訴處分，徐凱柔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698號為駁回處分確定（本院卷○000-000頁）。
　㈦冠宜公司負責人乙○○曾分別於111年9月2日、7日分別匯款31,500元、13,000元予徐凱柔（本院卷二25、29頁）。
　㈧原告以系爭事故申請職災傷病給付等，經勞保局核給職災傷病給付151,532元、照護補助27,600元。失能給付部分，因原告於111年9月1日自冠宜公司退保後逾1年以上之112年11月8日診斷失能，不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本院卷二93-95、212頁）。
　㈨原告經天晟醫院鑑定結果為「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力減損程度為80％」（本院卷二133頁）。
　㈩威旺公司等3人不爭執原告下列金額之計算方式：
　⒈醫療費用：241,129元。
　⒉交通費用：380元。
　冠宜公司已受合法通知（本院卷二18-5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上開㈠至㈩等事實，併此敘明。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為職業災害：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至何謂「職業災害」，勞基法中未見規定，參酌職安法第2條第5項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可認為職業災害，係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勞工之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屬當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439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職業災害必須具備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所謂業務執行性，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狀態提供勞務，勞工之行為是在執行職務中，此執行職務範圍，包括業務本身行為，及業務上附隨必要合理行為。業務起因性，係指伴隨勞工提供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
　⒉威旺公司等3人固爭執原告係因癲癇之痼疾發作而發生系爭事故致系爭傷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本院卷○000-000頁）。惟查，有關原告發生系爭事故之經過，訴外人即意成企業社領班詹勳徵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當時我在工區其他位置從事作業，之後便聽到有人呼喊說有人受傷了，我隨即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斜躺在鷹架旁的地上，頭部有明顯外傷，臉部有流血、擦挫傷，現場未見原告安全帽，經詢問現場其他人表示，他們在系爭模板工程現場從事系爭工作時，看到原告跌坐在地上但未看到事發經過，我看到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39頁；桃檢他字卷○000-000頁）；訴外人即系爭新建工程工地負責人歐陽鑫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查時陳稱略以：當時我在屋突1層交代完工作事項離開後，隨即接到現場監工通知說有人受傷，我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已經被攙扶至一旁休息，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在場人員表示，他們在屋突1層從事系爭工作時，聽到了聲響，前往查看時發現原告跌坐在地上，且我看到他頭部受到撞擊有擦挫傷流血，原告被其他人扶到室內等陰涼處休息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37頁），佐以兩造不爭執原告係由冠宜公司指派至現場進行系爭工作〔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顯見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係處於冠宜公司支配下向意成企業社提供勞務狀態中，並因從事系爭工作過程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揆諸前揭說明，即已滿足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之要件，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應認定為職業災害。
　⒊威旺公司等3人固抗辯原告係因個人癲癇發作跌倒而致系爭傷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並舉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歐陽鑫、詹勳徵、訴外人即東殿公司監工黃朝珈於勞檢時之陳述、訴外人即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於系爭刑案偵訊時之陳述及天晟醫院112年5月18日天晟法字第112051801號函為證（本院卷一349頁；卷○000-000頁）。惟查，前揭調查結果表係記載略以「……在場人員表示，甲○○疑似癲癇發作重心不穩跌倒……」（本院卷一145頁），並未認定原告確係因癲癇而致系爭傷害。另黃朝珈於勞檢時陳稱：「……徐員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且腳部明顯在發抖……事發經過當時沒有人目擊到……」（本院卷一135頁）；歐陽鑫、詹勳徵則於勞檢時均稱：疑似是癲癇發作（本院卷一130、140頁），亦均未確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癲癇發作而跌倒所致。另周基賢於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趕到現場時，原告已經從樓上下來，準備上救護車就醫，當時我發現原告臉部有抽筋的感覺，我詢問情況如何，領班告知我原告先前就有癲癇病史，有在服用癲癇藥物等語（桃檢他字卷二98頁），可見周基賢僅係事後於原告送醫過程，發現原告有抽筋現象，經他人告知原告有癲癇病史，亦未能確認系爭事故係原告癲癇發作所致。參以天晟醫院前揭函文固提及原告到院時有癲癇發作情事（桃檢他字卷一157頁），惟原告癲癇發作乃腦出血所致，受創在先等情，有該醫院113年11月14日天晟法字第000000000號、114年1月8日天晟法字第114010802號函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二123、157頁），可證原告確係因頭部先受創而後發生腦出血，進而導致癲癇發作，則原告進行系爭工作時頭部受創而發生系爭傷害，益證系爭事故具業務起因性，故威旺公司等3人此部分辯詞自無可取。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第62條第2項、第63條之1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補償醫療、工資及失能合計1,211,14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保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事業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項規定，係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依勞基法第2條第5款規定，亦係指「適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另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基法第6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另按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著有明文。
　⒉經查，本院認定原告係因系爭事故受有職業災害，已如前述。又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系爭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而原告為點工，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指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則原告雖係派遣勞工，惟要派公司對派遣勞工之使用程度未必低於對承攬人之勞工，派遣勞工則須服從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其因職業災害對派遣勞工造成侵害與對承攬人之勞工同，從整體保護需求考量，仍應認原告屬意成企業社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冠宜公司僱用原告並指派至要派單位意成企業社所承攬之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均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其受有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及第3款規定，請求冠宜公司負補償責任，並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威旺公司等3人連帶負勞基法第7章所定雇主應負職災補償責任，即屬有據。至原告另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威旺公司等3人負連帶責任，既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庸審酌原告依職安法第25條第1項、災保法第89條第1項等規定（本院卷一11頁），為同一請求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⒊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3款、第62條第1項得請求補償之範圍：
　　按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診斷為永久失能，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事故至今已支付醫療費用共計241,129元，並提出天晟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華揚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清福診所醫療費用收據、蕭中正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暨新屋分院醫療費用收據、德仁醫院住院醫療費用收據、醫療必須品發票、照顧服務費收據等在卷為憑（本院卷一37-4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㈩、⒈、〕，堪予採信。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②查，依兩造不爭執之出工統計表、派工單（本院卷○000-000頁；卷二212頁），顯示原告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1日系爭事故發生日止，僅有同年2月7日、同年9月1日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原告並未提出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之收入資料以資證明其確實有每日1,700元之薪資收入，亦即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即原領工資）為零。
　③又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另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不計入平均工資之計算。據此計算原告之平均工資應為9元（原告於6個月內之工資總額為1,700元，除以111年3月2日至同年8月31日之總日數183天，即1,700元÷183＝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同款後段亦規定：工資係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60％者，以百分之60％計。原告係按日計酬之工作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9元，既小於該段期間內工資總額（1,700元）除以實際工作日數（1日）之60％即1,020元（1,700÷1×60％＝1,020元），則原告之平均工資自應按1,020元計算，並得據以作為計算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工資補償金額之基準。
　④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分別於111年9月1日就醫接受開顱手術，嗣於同年月14日出院，並自該日起至華揚醫院住院進行復健治療，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於華揚醫院復健治療迄今，日常生活需人照護而無法獨立自理等節，有兩造不爭執之天晟醫院112年7月19日診斷證明書、華揚醫院111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本院卷一27頁；卷二116、120、212頁），參酌原告經手術後追蹤1年2個月內症狀確已固定一情，亦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000-000頁），足見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手術後追蹤1年2個月之112年10月31日止，經復健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
　⑤原告受僱於冠宜公司係擔任臨時工，約定以日薪計算工資，惟原告未舉證有無約明每周工作時間，審酌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則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10月31日止，經扣除每月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其不能工作期間共計291日（111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20日+同年11月為22日+同年12月為22日+112年1月為16日+同年2月為20日+同年3月為24日+同年4月為17日+同年5月為23日+同年6月為21日+同年7月為21日+同年8月為23日+同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20日），則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應為296,820元（1,020元×291日），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發給一次金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增給50％，請領失能補償費，勞保條例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失能等級第七級一次金給付日數為660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款訂有明文。
　②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依勞保條例規定向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失能給付，雖經該局審查認因原告於111年9月1日到職當日發生系爭事故後，未再返回投保單位而保險效力業於該日停止，距112年11月8日診斷失能已逾1年以上，不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㈧〕，惟依勞保局114年2月3日保職失字第11460016880號函檢附之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診斷書觀之（本院卷○000-000頁），原告失能部位為右半身，可自行站立與慢慢行走，但大部分日常生活與工作有明顯限制，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輪椅代步，臥床但可自行翻身，神經損傷致言語不清與溝通能力受損，屬中重度失能，無法不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本院綜合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及就醫、看護情形，並參酌前揭失能診斷書內容，認原告失能程度較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種類2（神經）失能項目2-4（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失能，終身僅能從事輕便工作者，等級七）之狀態（本院卷○000-000頁），則原告依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款所定第七等級660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失能補償673,200元（計算式：1,020元×660日＝673,200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有理。
　⒋以上合計應准許之職災補償金額為1,211,149元（計算式：241,129元+296,820元+673,200元＝1,211,149元）。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故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威旺公司等3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部分：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又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安法第32條第1項、第33條及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本文分有明文。是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另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並應有符合規定之相關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分別立有明文。再按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訂有明文。上開規定並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進入系爭新建工程工作場所勞工正確配戴安全帽，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另按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災時，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查，詹勳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到現場時看到原告坐在地上頭部有明顯外傷，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再看到時，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每天從事作業前，皆會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備，惟過程中他是否有脫下安全帽這我不清楚，亦不清楚原告有無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40頁）；歐陽鑫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原告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四肢及嘴巴有明顯抽動但仍有意識反應，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我每次去看時，工人都有依規定戴著安全帽，我離開後他們就會拿掉安全帽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37頁），可見原告前往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前，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均未確實對原告施以教育訓練，另依歐陽鑫所述，原告等工人於施作時，既常有發生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情事，而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確實未配戴安全帽等安全護具，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理當予以制止或給予相關懲處，惟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並未舉證有何確實督導並確認原告工作時有正確配戴安全帽，難認其等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從而，冠宜公司違反前揭保護他人之法律進而發生系爭事故，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認被告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且與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業如前述，則冠宜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而派遣單位意成企業社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冠宜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部分：
　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勞基法第63條第1項設有規定。次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安法第26條定有明文。是承攬人將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應事前告知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並督促再承攬人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再按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安法第27條亦有規定。而上開規定亦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末按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亦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
　⑵查，系爭新建工程之事業單位為威旺公司，而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則為承攬人、再承攬人，揆諸前揭規定，威旺公司對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負有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與責任。惟歐陽鑫於勞檢時陳稱：未確實協助及指導意成企業社對其所僱勞工完成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一130頁），佐以原告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可見威旺公司就其所提供之工作場所範圍內，並未實際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並為相關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又勞檢處113年5月22日桃檢營字第1130006752號函固檢附記載告知單位為東殿公司之施工危害因素告知單（本院卷一149頁），惟參以該告知單之內容，除僅有填載告知單位為東殿公司、承攬商為意成企業社、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及作業人數4人並經詹勳徵簽名外，其餘並無東殿公司相關人員核章、備註，難認東殿公司確有實際對意成企業社為施工危害因素之告知。準此，足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確均有違反前引保護他人法律之事實，致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為造成系爭事故之共同原因，威旺公司、東殿公司亦未舉證彼等各已善盡注意義務，復觀諸卷附其等工程承攬契約書就此部分亦無相關約定（本院卷○000-000頁），則其等違反前述相關職安法等保護他人規範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等規定連帶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分述如下：
　⑴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此部分具體計算及說明如原領工資補償（本院卷一15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⑵醫療及看護費用部分：
　①原告主張醫療費用241,129元部分之具體計算及說明詳如醫療費用補償（本院卷一16-17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如前。
　②原告又主張其於111年9月1日經送醫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同年月14日出院，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等情，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按（本院卷一189頁），原告隨即於同年11月16日入住楓樹護理之家，至112年3月份支出看護費用共154,307元等節，業據其提出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收據為證（本院卷一51頁；卷二212頁），堪可認定。
　③原告另主張於112年3月31日出院後，現聘請外籍看護居家照顧，並提出被告不爭執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薪資表為憑（本院卷一53-60頁；卷二212頁）。查，原告於111年9月1日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同年月14日出院，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原告遂於同年11月16日入住楓樹護理之家等情，已如前述。原告另於同年9月27日住院復健治療，需24小時專人照護，又自112年4月12日起聘用外籍看護，至113年3月12日止共約12個月合計支出299,509元，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就醫復健治療，日常生活需人照護，無法獨立自理等情，有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薪資表、華揚醫院111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附卷為憑（本院卷一59頁；卷二116、120、212頁），可見原告因系爭傷害而無法完全自理生活，仍需他人持續照護而支出看護費用，則原告請求自112年4月12日起至113年3月份止支出之299,509元看護費用，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殊嫌無據。
　④原告另於112年11月8日經天晟醫院診斷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輪椅代步、暫時需人餵食，失能評估為中重度失能，無法不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等情，有被告所不爭執之前述失能診斷書為證（本院卷○000-000、212頁），可明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確有終生需他人照護之必要，故其主張於將來可能生存期間需人全日照護乙節，即屬有據。又原告居住在桃園市（本院卷一7、61頁），並於00年0月00日生〔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於113年3月出院時為58歲，且依最新112年桃園市簡易生命表（男性）平均餘命計算（本院卷二219頁），年齡58歲之男性平均餘命為23.47年，原告主張每月支付約24,502元看護費用，並提出被告不爭執之薪資表為證〔本院卷ㄧ59頁；卷二212頁，兩造不爭執事項〕，準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4,571,863元【計算方式為：24,502×186.00000000+(24,502×0.64)×(186.00000000-000.00000000)＝4,571,863.000000000。其中186.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86.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4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47×12＝281.64[去整數得0.64])】。
　⑤綜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楓樹護理之家看護費用154,307元、自112年4月迄113年3月看護費用299,509元，及未來看護費用4,571,863元，合計5,025,679元（計算式：154,307元＋299,509元＋4,571,86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憑，應予駁回。
　⑶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①原告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乙節，依天晟醫院之受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回覆意見表所載，考量原告目前遺存之傷病診斷為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語和右側無力，門診理學檢查遺存言語困難、右側上肢及下肢肌力減弱，評估其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80％（本院卷二133頁）。審酌天晟醫院已綜合考量原告所受傷勢、檢附之相關病歷資料、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等結果，並依據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為評定標準，評估原告失能比例，應認天晟醫院前述鑑定結論，認定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80％可採，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㈨、〕，堪信屬實。
  ②準此，又原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已如前述，依一般情形推算，可持續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19年8月14日，是原告主張自系爭事故後即112年11月1日至119年8月14日間勞動能力受有減損（111年9月1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業經原告請求原領薪資補償或不能工作之薪資減損），自屬有據。按原告每月平均工資約30,600元計算（計算式：1,020元×30日），每月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為24,480元（計算式：30,600元×80％＝24,480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719,289元【計算方式為：24,480×69.0000000+(24,480×0.00000000)×(70.00000000-00.0000000)=1,719,288.0000000000。其中69.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70.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31＝0.00000000)】。故認原告之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1,719,289元。逾此以外之請求，則認屬無據，而予駁回。　　
　⑷就醫交通費部分：
　　原告此部分請求詳如附表「損害賠償」欄編號4部分，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損害賠償」欄所示之「計算式」欄編號4所示之車資收據，而被告就此部分表示不予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㈩、⒉、〕，則原告請求此部分金額380元，自屬有據。
　⑸精神慰撫金：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歷經手術及多次回診及復健，治療期間逾1年以上，且經治療後仍存有勞動能力減損，其精神上所受痛苦，自屬非輕。又原告於發生系爭事故時，每日薪資為1,020元，業如前述；威旺公司實收資本額為54,000,000元、東殿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03,000,000元、冠宜公司資本總額為5,000,000元、意成企業社為資本額200,000元之獨資商號（本院卷一69-73、89頁），本院審酌上情，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實屬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程度，佐以兩造之身分、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其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⑹從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7,245,348元（看護費用5,025,679元+勞動能力減損1,719,289元+就醫交通費380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
　⒋關於原告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根據詹勳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每天從事作業前，皆會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備，我在發現他受傷在地上時，未見他有戴安全帽，安全帽已掉在離他6、70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40頁；桃檢他字卷一140頁），另參歐陽鑫製作之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表記載略以：「甲○○於屋突一層平面作業時，監督人員告知甲○○需戴上工程安全帽，當下甲○○有依規定戴上工程安全帽，約過三十分鐘後，同仁告知監督人員甲○○受傷……且事發時後（按應係「候」字之誤），沒有發現甲○○的工程安全帽……」（本院卷一145頁），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有配戴安全帽，惟作業過程中應係原告未能戴妥或未配戴安全帽，否則其頭部分應不致受有如此嚴重之系爭傷害。又原告自陳於107、108年間受僱冠宜公司而派至各工地擔任臨時工，可徵其應有相當工作經驗，對於在營建場所從事系爭工作，應確實配戴安全帽等防備設備以防止職災發生，顯有相當之認識，原告於施工作業過程中，若未確實配戴安全帽，本有頭部受創之危險，惟其於未確實配戴安全帽等防護具之情況下施作致發生系爭事故，則其對系爭事故之發生及所受傷害，顯與有過失。經審酌兩造過失程度，認原告之過失責任比例為30％，於此範圍內減輕被告賠償責任，核屬妥適，並據此計算被告應賠償之金額為5,071,744元（計算式：7,245,348元×70％≒5,071,744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本件給付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威旺公司、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自113年5月28日（本院卷○000-000頁）起算，冠宜公司自113年8月14日（本院卷二18-5頁）起算，均按週年利率5％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㈤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威旺公司與東殿公司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分別對原告負連帶補償、賠償責任，上開各組人本於個別之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且於其中一組人對原告為給付時，他組人於給付範圍內，即同免給付義務，依前引說明，威旺公司和東殿公司之連帶債務，與意成企業社和冠宜公司之連帶債務間乃不真正連帶債務，原告對被告連帶給付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另冠宜公司與威旺公司等3人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不真正連帶責任，已如前述。又兩造不爭執冠宜公司曾匯款合計44,500元予原告之女〔兩造不爭執事項㈦、〕，足認冠宜公司已清償44,500元，是此部分應予扣除。　
　㈥綜上可知，系爭事故發生後，冠宜公司已補償原告44,500元，自可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予以抵充。據此計算，原告於本件得請求連帶補償之金額為1,166,649元（計算式：1,211,149元－44,500元＝1,166,649元）。
　㈦至於原告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則合計為5,071,744元，業述如前。惟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為勞基法第60條所明定。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職災補償合計1,166,649元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即為3,905,095元（計算式：5,071,744元-1,166,649元＝3,905,095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自113年5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自113年5月28日、冠宜公司自同年8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述第1、2項，被告任一人為給付，於其給付範圍內，他人同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以分別宣告如主文第6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促請法院職權發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及威旺公司等3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表：原告起訴之金額及項目

		


		


		


		


		




		編號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請求金額（元）

		計算式

		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



		職災補償 　　　　　　　　　　　　　　　　　　　　　　　　　　　　　　　　　　　　　　　 

		


		


		


		


		




		1

		醫療費用 

		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2頁）

		241,129元
（本院卷一12頁）

		原證3、原證4、原證5
（本院卷一37-49頁）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職業災害（本院卷○000-000頁）。



		2

		原領工資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1、13-14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3-14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長達半年以上之期間，對其等不曾提供勞務，亦未受領工資報酬（本院卷○000-000頁）。



		3

		失能補償

		勞基法第59條第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4-15頁）

		1,413,400元
（本院卷一14-15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第4等失能等級，每日薪資1,700元，月薪37,400元，月投保薪資應適用級距為38,200元，給付標準1,110日（38,200元÷30×1,110）。

		原告平均工資為零，且未能舉證證明其失能程度（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241,129元＋710,600元＋1,413,400元）＝2,365,129元 

		


		


		


		




		損害賠償  　　　　　　　　　　　　　　　　　　　　　　　　　　　　　　　　　　　　　　　 

		


		


		


		


		




		1

		薪資損失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5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



		2

		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5,305,267元
（本院卷一16-17頁）

		原證6、7
（本院卷一51-60頁）



		原告未舉證系爭傷害治療終止後，有須終身由專人全天候看護之必要（本院卷一221頁）。



		3

		勞動能力減損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1,896,034元
（本院卷一17-18頁）

		原證2
勞動能力減損61.7％（計算式：1,110÷1,800）
（本院卷一27-35頁）

		原告以每月原領工資37,400元為計算基礎，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未提供勞務及受領工資（本院卷一221頁）。



		4

		交通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38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10
（本院卷一65頁）

		－



		5

		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600,00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檢察官於系爭刑案認定威旺公司等3人無過失，且原告自身有癲癇痼疾仍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亦輕忽自身安全不聽從威旺公司等3人指揮配戴安全帽，應負80％與有過失責任（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8,512,281元，依誠信原則，暫以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請求金額為5,107,368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2號

原      告  徐光輝  

訴訟代理人  陳明政律師

被      告  威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滄潮  





被      告  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桂芳  

被      告  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冠宜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金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威旺建設有限公司、被告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自民國113年5月28日、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被告任一人為給付時，他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6，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05,09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冠宜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威旺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威旺公司）將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大樓新建工程（下稱系爭新建工程）委由東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殿公司）承攬施作，東殿公司再將其中「模板工程」交由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施作（下稱系爭模板工程），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再與冠宜公司（下與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合稱被告，如有特別區分者，則各以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稱之）簽立人力派遣合約，由冠宜公司指派自民國107或108年間所僱用之原告，至系爭新建工程擔任臨時工，接受陳淑菁指揮監督，並約定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700元。嗣於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在系爭新建工程工區內結構體屋突一層從事系爭模板工程整理及相關清潔工作（下稱系爭工作）時，因跌倒而撞擊頭部受創（下稱系爭事故），送醫治療診斷受有多處損傷重大創傷其嚴重度分數16分、急性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語和右側無力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原告自111年9月5日迄今，曾至天晟醫院等醫療院所進行住院治療、看護及居家照顧，並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共計19個月期間，進行門診治療及復建，為醫療期間不能工作，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醫療費用補償241,129元、工資補償710,600元及失能補償1,413,400元，合計2,365,129元。又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施作系爭工作時，被告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供正確配戴、未使勞工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下稱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下稱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等規定，被告應就原告因系爭傷害所致之薪資損失710,600元、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未來預計之看護費用合計5,305,267元、勞動能力減損1,896,034元、就醫交通費用380元、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12,281元之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並依誠信原則暫以原告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而請求5,107,368元，而前揭損害賠償請求與職災補償請求為訴之重疊合併等情。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2項、第63條之1第1、3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89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2項、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求為命：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107,3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陳淑菁（下合稱威旺公司等3人，如有特別區分者，仍以前述方式逕稱其名）則以：原告除系爭事故發生時有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外，111年當年度僅有2月7日曾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其餘日期原告均無提供勞務。又陳淑菁與冠宜公司成立要派契約，原告受冠宜公司僱用，與陳淑菁、東殿公司及威旺公司間均不存在勞動契約。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個人癲癇之痼疾發作跌倒所致，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為無理由。另依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820號（下稱系爭刑案）調查結果及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訪談紀錄可知，被告確有提供安全帽並每日指示告知原告正確配戴，並無違反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等規定，且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威旺公司等3人對系爭傷害並無過失，原告主張威旺公司等3人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為無理。再原告請求給付之項目有如附表「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欄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冠宜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000-000頁；卷○000-000、210、212頁）：

　㈠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本院卷一21、27、85頁；卷二7頁）。

　㈡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系爭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

　㈢原告為點工，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薪資均為領現，日薪為1,700元（本院卷一197頁；卷二63、84頁）。

　㈣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曾經指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

　㈤111年9月1日10時許，原告經冠宜公司指派至系爭模板工程現場進行結構體屋突一層之系爭工作時，因發生系爭事故，經診斷受有系爭傷害。

　㈥訴外人即原告之女徐凱柔曾以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冠宜公司負責人乙○○、陳淑菁為刑案被告，就系爭事故對其等提出過失傷害告訴，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對系爭刑案為不起訴處分，徐凱柔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698號為駁回處分確定（本院卷○000-000頁）。

　㈦冠宜公司負責人乙○○曾分別於111年9月2日、7日分別匯款31,500元、13,000元予徐凱柔（本院卷二25、29頁）。

　㈧原告以系爭事故申請職災傷病給付等，經勞保局核給職災傷病給付151,532元、照護補助27,600元。失能給付部分，因原告於111年9月1日自冠宜公司退保後逾1年以上之112年11月8日診斷失能，不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本院卷二93-95、212頁）。

　㈨原告經天晟醫院鑑定結果為「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力減損程度為80％」（本院卷二133頁）。

　㈩威旺公司等3人不爭執原告下列金額之計算方式：

　⒈醫療費用：241,129元。

　⒉交通費用：380元。

　冠宜公司已受合法通知（本院卷二18-5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上開㈠至㈩等事實，併此敘明。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為職業災害：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至何謂「職業災害」，勞基法中未見規定，參酌職安法第2條第5項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可認為職業災害，係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勞工之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屬當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439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職業災害必須具備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所謂業務執行性，係指勞工依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狀態提供勞務，勞工之行為是在執行職務中，此執行職務範圍，包括業務本身行為，及業務上附隨必要合理行為。業務起因性，係指伴隨勞工提供勞務所可能發生危險之現實化，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

　⒉威旺公司等3人固爭執原告係因癲癇之痼疾發作而發生系爭事故致系爭傷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本院卷○000-000頁）。惟查，有關原告發生系爭事故之經過，訴外人即意成企業社領班詹勳徵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當時我在工區其他位置從事作業，之後便聽到有人呼喊說有人受傷了，我隨即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斜躺在鷹架旁的地上，頭部有明顯外傷，臉部有流血、擦挫傷，現場未見原告安全帽，經詢問現場其他人表示，他們在系爭模板工程現場從事系爭工作時，看到原告跌坐在地上但未看到事發經過，我看到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39頁；桃檢他字卷○000-000頁）；訴外人即系爭新建工程工地負責人歐陽鑫於勞檢及系爭刑案偵查時陳稱略以：當時我在屋突1層交代完工作事項離開後，隨即接到現場監工通知說有人受傷，我前往現場查看，看到原告已經被攙扶至一旁休息，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在場人員表示，他們在屋突1層從事系爭工作時，聽到了聲響，前往查看時發現原告跌坐在地上，且我看到他頭部受到撞擊有擦挫傷流血，原告被其他人扶到室內等陰涼處休息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37頁），佐以兩造不爭執原告係由冠宜公司指派至現場進行系爭工作〔兩造不爭執事項㈣、㈤〕，顯見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係處於冠宜公司支配下向意成企業社提供勞務狀態中，並因從事系爭工作過程中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揆諸前揭說明，即已滿足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之要件，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應認定為職業災害。

　⒊威旺公司等3人固抗辯原告係因個人癲癇發作跌倒而致系爭傷害，不能認定為職業災害云云，並舉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歐陽鑫、詹勳徵、訴外人即東殿公司監工黃朝珈於勞檢時之陳述、訴外人即東殿公司負責人周基賢於系爭刑案偵訊時之陳述及天晟醫院112年5月18日天晟法字第112051801號函為證（本院卷一349頁；卷○000-000頁）。惟查，前揭調查結果表係記載略以「……在場人員表示，甲○○疑似癲癇發作重心不穩跌倒……」（本院卷一145頁），並未認定原告確係因癲癇而致系爭傷害。另黃朝珈於勞檢時陳稱：「……徐員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且腳部明顯在發抖……事發經過當時沒有人目擊到……」（本院卷一135頁）；歐陽鑫、詹勳徵則於勞檢時均稱：疑似是癲癇發作（本院卷一130、140頁），亦均未確認原告之系爭傷害係因癲癇發作而跌倒所致。另周基賢於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趕到現場時，原告已經從樓上下來，準備上救護車就醫，當時我發現原告臉部有抽筋的感覺，我詢問情況如何，領班告知我原告先前就有癲癇病史，有在服用癲癇藥物等語（桃檢他字卷二98頁），可見周基賢僅係事後於原告送醫過程，發現原告有抽筋現象，經他人告知原告有癲癇病史，亦未能確認系爭事故係原告癲癇發作所致。參以天晟醫院前揭函文固提及原告到院時有癲癇發作情事（桃檢他字卷一157頁），惟原告癲癇發作乃腦出血所致，受創在先等情，有該醫院113年11月14日天晟法字第000000000號、114年1月8日天晟法字第114010802號函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二123、157頁），可證原告確係因頭部先受創而後發生腦出血，進而導致癲癇發作，則原告進行系爭工作時頭部受創而發生系爭傷害，益證系爭事故具業務起因性，故威旺公司等3人此部分辯詞自無可取。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第62條第2項、第63條之1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補償醫療、工資及失能合計1,211,14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保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事業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項規定，係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依勞基法第2條第5款規定，亦係指「適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另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基法第6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另按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著有明文。

　⒉經查，本院認定原告係因系爭事故受有職業災害，已如前述。又威旺公司將系爭新建工程交東殿公司承攬，東殿公司將系爭模板工程交付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承攬，而原告為點工，長期為冠宜公司所僱用，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簽立人力派遣合約，冠宜公司指派原告至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則原告雖係派遣勞工，惟要派公司對派遣勞工之使用程度未必低於對承攬人之勞工，派遣勞工則須服從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其因職業災害對派遣勞工造成侵害與對承攬人之勞工同，從整體保護需求考量，仍應認原告屬意成企業社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冠宜公司僱用原告並指派至要派單位意成企業社所承攬之系爭模板工程提供勞務，均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其受有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及第3款規定，請求冠宜公司負補償責任，並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威旺公司等3人連帶負勞基法第7章所定雇主應負職災補償責任，即屬有據。至原告另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威旺公司等3人負連帶責任，既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庸審酌原告依職安法第25條第1項、災保法第89條第1項等規定（本院卷一11頁），為同一請求是否有理由，附此敘明。

　⒊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第3款、第62條第1項得請求補償之範圍：

　　按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診斷為永久失能，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醫療費用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系爭事故至今已支付醫療費用共計241,129元，並提出天晟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華揚醫院門診醫療費用收據、清福診所醫療費用收據、蕭中正醫院醫療費用收據、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暨新屋分院醫療費用收據、德仁醫院住院醫療費用收據、醫療必須品發票、照顧服務費收據等在卷為憑（本院卷一37-4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㈩、⒈、〕，堪予採信。

　⑵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①按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②查，依兩造不爭執之出工統計表、派工單（本院卷○000-000頁；卷二212頁），顯示原告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1日系爭事故發生日止，僅有同年2月7日、同年9月1日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提供勞務，原告並未提出其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之收入資料以資證明其確實有每日1,700元之薪資收入，亦即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即原領工資）為零。

　③又所謂「平均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另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不計入平均工資之計算。據此計算原告之平均工資應為9元（原告於6個月內之工資總額為1,700元，除以111年3月2日至同年8月31日之總日數183天，即1,700元÷183＝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同款後段亦規定：工資係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60％者，以百分之60％計。原告係按日計酬之工作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9元，既小於該段期間內工資總額（1,700元）除以實際工作日數（1日）之60％即1,020元（1,700÷1×60％＝1,020元），則原告之平均工資自應按1,020元計算，並得據以作為計算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工資補償金額之基準。

　④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分別於111年9月1日就醫接受開顱手術，嗣於同年月14日出院，並自該日起至華揚醫院住院進行復健治療，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於華揚醫院復健治療迄今，日常生活需人照護而無法獨立自理等節，有兩造不爭執之天晟醫院112年7月19日診斷證明書、華揚醫院111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本院卷一27頁；卷二116、120、212頁），參酌原告經手術後追蹤1年2個月內症狀確已固定一情，亦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憑（本院卷○000-000頁），足見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手術後追蹤1年2個月之112年10月31日止，經復健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原告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

　⑤原告受僱於冠宜公司係擔任臨時工，約定以日薪計算工資，惟原告未舉證有無約明每周工作時間，審酌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則原告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10月31日止，經扣除每月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其不能工作期間共計291日（111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20日+同年11月為22日+同年12月為22日+112年1月為16日+同年2月為20日+同年3月為24日+同年4月為17日+同年5月為23日+同年6月為21日+同年7月為21日+同年8月為23日+同年9月為21日+同年10月為20日），則原告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應為296,820元（1,020元×291日），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⑶失能補償部分：

　①按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發給一次金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增給50％，請領失能補償費，勞保條例第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失能等級第七級一次金給付日數為660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款訂有明文。

　②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依勞保條例規定向勞保局申請職業傷害失能給付，雖經該局審查認因原告於111年9月1日到職當日發生系爭事故後，未再返回投保單位而保險效力業於該日停止，距112年11月8日診斷失能已逾1年以上，不符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而不予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㈧〕，惟依勞保局114年2月3日保職失字第11460016880號函檢附之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診斷書觀之（本院卷○000-000頁），原告失能部位為右半身，可自行站立與慢慢行走，但大部分日常生活與工作有明顯限制，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輪椅代步，臥床但可自行翻身，神經損傷致言語不清與溝通能力受損，屬中重度失能，無法不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本院綜合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及就醫、看護情形，並參酌前揭失能診斷書內容，認原告失能程度較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種類2（神經）失能項目2-4（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失能，終身僅能從事輕便工作者，等級七）之狀態（本院卷○000-000頁），則原告依災保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第7款所定第七等級660日，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失能補償673,200元（計算式：1,020元×660日＝673,200元），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難認有理。

　⒋以上合計應准許之職災補償金額為1,211,149元（計算式：241,129元+296,820元+673,200元＝1,211,149元）。　

　㈢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故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威旺公司等3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部分：

　⑴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又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主應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勞工周知；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安法第32條第1項、第33條及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本文分有明文。是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另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並應有符合規定之相關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分別立有明文。再按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訂有明文。上開規定並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進入系爭新建工程工作場所勞工正確配戴安全帽，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另按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災時，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⑵查，詹勳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我到現場時看到原告坐在地上頭部有明顯外傷，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再看到時，安全帽已經掉在離原告6、70公分的地上。每天從事作業前，皆會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備，惟過程中他是否有脫下安全帽這我不清楚，亦不清楚原告有無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40頁）；歐陽鑫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原告當時頭部有明顯外傷，四肢及嘴巴有明顯抽動但仍有意識反應，現場未見原告之安全帽。我每次去看時，工人都有依規定戴著安全帽，我離開後他們就會拿掉安全帽等語（本院卷○000-000頁；桃檢他字卷一137頁），可見原告前往系爭模板工程從事系爭工作前，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均未確實對原告施以教育訓練，另依歐陽鑫所述，原告等工人於施作時，既常有發生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情事，而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確實未配戴安全帽等安全護具，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理當予以制止或給予相關懲處，惟冠宜公司、意成企業社並未舉證有何確實督導並確認原告工作時有正確配戴安全帽，難認其等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從而，冠宜公司違反前揭保護他人之法律進而發生系爭事故，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認被告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且與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業如前述，則冠宜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而派遣單位意成企業社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冠宜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部分：

　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勞基法第63條第1項設有規定。次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安法第26條定有明文。是承攬人將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應事前告知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並督促再承攬人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再按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安法第27條亦有規定。而上開規定亦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末按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亦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

　⑵查，系爭新建工程之事業單位為威旺公司，而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則為承攬人、再承攬人，揆諸前揭規定，威旺公司對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負有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與責任。惟歐陽鑫於勞檢時陳稱：未確實協助及指導意成企業社對其所僱勞工完成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語（本院卷一130頁），佐以原告未確實配戴安全帽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可見威旺公司就其所提供之工作場所範圍內，並未實際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並為相關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又勞檢處113年5月22日桃檢營字第1130006752號函固檢附記載告知單位為東殿公司之施工危害因素告知單（本院卷一149頁），惟參以該告知單之內容，除僅有填載告知單位為東殿公司、承攬商為意成企業社、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及作業人數4人並經詹勳徵簽名外，其餘並無東殿公司相關人員核章、備註，難認東殿公司確有實際對意成企業社為施工危害因素之告知。準此，足證威旺公司、東殿公司確均有違反前引保護他人法律之事實，致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為造成系爭事故之共同原因，威旺公司、東殿公司亦未舉證彼等各已善盡注意義務，復觀諸卷附其等工程承攬契約書就此部分亦無相關約定（本院卷○000-000頁），則其等違反前述相關職安法等保護他人規範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等規定連帶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分述如下：

　⑴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此部分具體計算及說明如原領工資補償（本院卷一15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⑵醫療及看護費用部分：

　①原告主張醫療費用241,129元部分之具體計算及說明詳如醫療費用補償（本院卷一16-17頁），而此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性質上屬重疊合併，本得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者而為判決如前。

　②原告又主張其於111年9月1日經送醫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同年月14日出院，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等情，有天晟醫院113年6月6日天晟法字第113060601號函在卷可按（本院卷一189頁），原告隨即於同年11月16日入住楓樹護理之家，至112年3月份支出看護費用共154,307元等節，業據其提出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收據為證（本院卷一51頁；卷二212頁），堪可認定。

　③原告另主張於112年3月31日出院後，現聘請外籍看護居家照顧，並提出被告不爭執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薪資表為憑（本院卷一53-60頁；卷二212頁）。查，原告於111年9月1日急診進行前述手術，後於同年月14日出院，出院後仍需他人全日看護2至4個月，原告遂於同年11月16日入住楓樹護理之家等情，已如前述。原告另於同年9月27日住院復健治療，需24小時專人照護，又自112年4月12日起聘用外籍看護，至113年3月12日止共約12個月合計支出299,509元，另自112年5月15日起持續就醫復健治療，日常生活需人照護，無法獨立自理等情，有原告所提出而被告不爭執之薪資表、華揚醫院111年9月27日、113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附卷為憑（本院卷一59頁；卷二116、120、212頁），可見原告因系爭傷害而無法完全自理生活，仍需他人持續照護而支出看護費用，則原告請求自112年4月12日起至113年3月份止支出之299,509元看護費用，自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殊嫌無據。

　④原告另於112年11月8日經天晟醫院診斷行動能力需他人操控輪椅代步、暫時需人餵食，失能評估為中重度失能，無法不依賴協助而獨立行走及照料自身所需等情，有被告所不爭執之前述失能診斷書為證（本院卷○000-000、212頁），可明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系爭傷害，確有終生需他人照護之必要，故其主張於將來可能生存期間需人全日照護乙節，即屬有據。又原告居住在桃園市（本院卷一7、61頁），並於00年0月00日生〔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其於113年3月出院時為58歲，且依最新112年桃園市簡易生命表（男性）平均餘命計算（本院卷二219頁），年齡58歲之男性平均餘命為23.47年，原告主張每月支付約24,502元看護費用，並提出被告不爭執之薪資表為證〔本院卷ㄧ59頁；卷二212頁，兩造不爭執事項〕，準此，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4,571,863元【計算方式為：24,502×186.00000000+(24,502×0.64)×(186.00000000-000.00000000)＝4,571,863.000000000。其中186.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86.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2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64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47×12＝281.64[去整數得0.64])】。

　⑤綜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楓樹護理之家看護費用154,307元、自112年4月迄113年3月看護費用299,509元，及未來看護費用4,571,863元，合計5,025,679元（計算式：154,307元＋299,509元＋4,571,86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憑，應予駁回。

　⑶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①原告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乙節，依天晟醫院之受理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回覆意見表所載，考量原告目前遺存之傷病診斷為左頂顳葉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伴有失語和右側無力，門診理學檢查遺存言語困難、右側上肢及下肢肌力減弱，評估其全人障害比例為80％，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80％（本院卷二133頁）。審酌天晟醫院已綜合考量原告所受傷勢、檢附之相關病歷資料、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等結果，並依據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為評定標準，評估原告失能比例，應認天晟醫院前述鑑定結論，認定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80％可採，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㈨、〕，堪信屬實。

  ②準此，又原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已如前述，依一般情形推算，可持續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19年8月14日，是原告主張自系爭事故後即112年11月1日至119年8月14日間勞動能力受有減損（111年9月1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業經原告請求原領薪資補償或不能工作之薪資減損），自屬有據。按原告每月平均工資約30,600元計算（計算式：1,020元×30日），每月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為24,480元（計算式：30,600元×80％＝24,480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719,289元【計算方式為：24,480×69.0000000+(24,480×0.00000000)×(70.00000000-00.0000000)=1,719,288.0000000000。其中69.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81月霍夫曼累計係數，70.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8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1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13/31＝0.00000000)】。故認原告之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1,719,289元。逾此以外之請求，則認屬無據，而予駁回。　　

　⑷就醫交通費部分：

　　原告此部分請求詳如附表「損害賠償」欄編號4部分，業據原告提出如附表「損害賠償」欄所示之「計算式」欄編號4所示之車資收據，而被告就此部分表示不予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㈩、⒉、〕，則原告請求此部分金額380元，自屬有據。

　⑸精神慰撫金：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歷經手術及多次回診及復健，治療期間逾1年以上，且經治療後仍存有勞動能力減損，其精神上所受痛苦，自屬非輕。又原告於發生系爭事故時，每日薪資為1,020元，業如前述；威旺公司實收資本額為54,000,000元、東殿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03,000,000元、冠宜公司資本總額為5,000,000元、意成企業社為資本額200,000元之獨資商號（本院卷一69-73、89頁），本院審酌上情，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實屬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程度，佐以兩造之身分、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其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⑹從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7,245,348元（看護費用5,025,679元+勞動能力減損1,719,289元+就醫交通費380元+精神慰撫金500,000元）。

　⒋關於原告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根據詹勳徵於勞檢時及系爭刑案偵訊時陳稱：每天從事作業前，皆會告知勞工應確實依照相關規定配戴安全設備，我在發現他受傷在地上時，未見他有戴安全帽，安全帽已掉在離他6、70公分的地上等語（本院卷一140頁；桃檢他字卷一140頁），另參歐陽鑫製作之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表記載略以：「甲○○於屋突一層平面作業時，監督人員告知甲○○需戴上工程安全帽，當下甲○○有依規定戴上工程安全帽，約過三十分鐘後，同仁告知監督人員甲○○受傷……且事發時後（按應係「候」字之誤），沒有發現甲○○的工程安全帽……」（本院卷一145頁），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有配戴安全帽，惟作業過程中應係原告未能戴妥或未配戴安全帽，否則其頭部分應不致受有如此嚴重之系爭傷害。又原告自陳於107、108年間受僱冠宜公司而派至各工地擔任臨時工，可徵其應有相當工作經驗，對於在營建場所從事系爭工作，應確實配戴安全帽等防備設備以防止職災發生，顯有相當之認識，原告於施工作業過程中，若未確實配戴安全帽，本有頭部受創之危險，惟其於未確實配戴安全帽等防護具之情況下施作致發生系爭事故，則其對系爭事故之發生及所受傷害，顯與有過失。經審酌兩造過失程度，認原告之過失責任比例為30％，於此範圍內減輕被告賠償責任，核屬妥適，並據此計算被告應賠償之金額為5,071,744元（計算式：7,245,348元×70％≒5,071,744元）。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甚明。本件給付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威旺公司、東殿公司、意成企業社自113年5月28日（本院卷○000-000頁）起算，冠宜公司自113年8月14日（本院卷二18-5頁）起算，均按週年利率5％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㈤末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數債務人以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其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而言。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如已滿足債權之全部，即應發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威旺公司與東殿公司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意成企業社與冠宜公司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分別對原告負連帶補償、賠償責任，上開各組人本於個別之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且於其中一組人對原告為給付時，他組人於給付範圍內，即同免給付義務，依前引說明，威旺公司和東殿公司之連帶債務，與意成企業社和冠宜公司之連帶債務間乃不真正連帶債務，原告對被告連帶給付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另冠宜公司與威旺公司等3人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不真正連帶責任，已如前述。又兩造不爭執冠宜公司曾匯款合計44,500元予原告之女〔兩造不爭執事項㈦、〕，足認冠宜公司已清償44,500元，是此部分應予扣除。　

　㈥綜上可知，系爭事故發生後，冠宜公司已補償原告44,500元，自可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予以抵充。據此計算，原告於本件得請求連帶補償之金額為1,166,649元（計算式：1,211,149元－44,500元＝1,166,649元）。

　㈦至於原告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則合計為5,071,744元，業述如前。惟雇主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為勞基法第60條所明定。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等規定，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職災補償合計1,166,649元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即為3,905,095元（計算式：5,071,744元-1,166,649元＝3,905,095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威旺公司、東殿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自113年5月2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冠宜公司連帶給付3,905,095元，及陳淑菁即意成企業社自113年5月28日、冠宜公司自同年8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述第1、2項，被告任一人為給付，於其給付範圍內，他人同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1、2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以分別宣告如主文第6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促請法院職權發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及威旺公司等3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表：原告起訴之金額及項目      編號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請求金額（元） 計算式 威旺公司等3人意見 職災補償 　　　　　　　　　　　　　　　　　　　　　　　　　　　　　　　　　　　　　　　       1 醫療費用  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2頁） 241,129元 （本院卷一12頁） 原證3、原證4、原證5 （本院卷一37-49頁）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職業災害（本院卷○000-000頁）。 2 原領工資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1、13-14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3-14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長達半年以上之期間，對其等不曾提供勞務，亦未受領工資報酬（本院卷○000-000頁）。 3 失能補償 勞基法第59條第3款、第62條第1項、第63條之1第1項（本院卷一10、14-15頁） 1,413,400元 （本院卷一14-15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第4等失能等級，每日薪資1,700元，月薪37,400元，月投保薪資應適用級距為38,200元，給付標準1,110日（38,200元÷30×1,110）。 原告平均工資為零，且未能舉證證明其失能程度（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241,129元＋710,600元＋1,413,400元）＝2,365,129元      損害賠償  　　　　　　　　　　　　　　　　　　　　　　　　　　　　　　　　　　　　　　　       1 薪資損失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710,600元 （本院卷一15頁） 原證1、原證2 （本院卷一23-35頁） 按日薪1,700元，每月工作22日，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1,700元×22日×19個月）。 － 2 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5,305,267元 （本院卷一16-17頁） 原證6、7 （本院卷一51-60頁）  原告未舉證系爭傷害治療終止後，有須終身由專人全天候看護之必要（本院卷一221頁）。 3 勞動能力減損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1,896,034元 （本院卷一17-18頁） 原證2 勞動能力減損61.7％（計算式：1,110÷1,800） （本院卷一27-35頁） 原告以每月原領工資37,400元為計算基礎，然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未提供勞務及受領工資（本院卷一221頁）。 4 交通費用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38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10 （本院卷一65頁） － 5 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第4款、第32條、營造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職安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等（本院卷一9-11頁） 600,000元 （本院卷一18頁） 原證2 （本院卷一27-35頁） 檢察官於系爭刑案認定威旺公司等3人無過失，且原告自身有癲癇痼疾仍前往系爭新建工程工地工作，亦輕忽自身安全不聽從威旺公司等3人指揮配戴安全帽，應負80％與有過失責任（本院卷○000-000頁）  小計8,512,281元，依誠信原則，暫以與有過失比例4成計算，請求金額為5,107,368元。      

 



